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82號

原      告  辜上容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彭珮瑄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太子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俊良 

訴訟代理人  沈以軒律師

            游鎮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 年12月

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壹仟肆佰陸拾陸元至原告設於勞工保險局之勞

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壹仟肆佰陸拾陸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勞動事件以勞工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

    、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勞動事件

    法第6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自民國108 年2

    月25日起受僱於被告並經派遣至被告關係企業即訴外人太子

    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子建設公司）經營、址設臺

    北市○○區○○路0 段00號之國立臺灣大學（下稱臺大）太

    子學舍長興舍區（下稱原工作處所）擔任櫃檯人員，揆之首

    開規定，本院當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第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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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

    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存否

    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

    認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

    利益，縱其所求確認者為他人間之法律關係，亦非不得提起

    （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

    判決要旨參照）。原告主張自108 年2 月25日起受僱於被告

    至原工作處所擔任櫃檯人員，被告竟先於111 年12月7 日對

    其違法調職，再於同年月21日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

    6 款謂其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 日為由終止契約，但與事實

    不合，被告解僱行為於法不合，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

    乙節，則經被告以伊解僱並無違法之處為辯，是兩造間是否

    仍存有僱傭關係當有爭執，而此不安之狀態，得由原告以對

    被告為確認判決除去之，堪謂其提起本件訴訟有受確認判決

    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三、又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

    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

    第1 項第3 款自明。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㈠確認兩造僱傭

    關係存在；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4萬9,333 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並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

    於次月5 日前給付原告2 萬8,000 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提繳1

    萬8 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下稱原告勞退專戶），並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原告

    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1,728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㈣上開

    第2 項及第3 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

    第9 頁至第10頁）。嗣將聲明第3 項更為：被告應提繳8,64

    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並應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原告

    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1,728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見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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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第397 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之首開規

    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108 年2 月25日起受僱於被告，經被告派遣至太子建

    設公司經營之國立臺灣大學太子學舍長興舍區（即原工作處

    所）任櫃檯人員，約定該日起至同年3 月24日為試用期，試

    用期間時薪150 元，嗣經太子建設公司經理常世權、協理吳

    建瑩面試後自同年4 月1 日起轉為正職，月薪2 萬8,000 元

    ，月休8 日（其後調整為當月週六、日休假；下稱系爭契約

    ）。未料轉為正職後，被告竟於其任職期間多次開立不實改

    善通知單如下，更違法於111 年12月7 日調職、111 年12月

    21日終止系爭契約：

　⒈原告因勞保投保薪資有誤、被告未給付延長工時工資等情形

    ，多次向現場主管常世權、吳建瑩，及太子建設公司副理陳

    孝洲、劉建宏及人資梁芳萱等人反映，卻遭渠以太子建設公

    司非其雇主為由藉故拖延，惟其因面試及任職期間接觸之監

    督管理階層均為太子建設公司人員，不知所屬被告主管聯絡

    方式，以109 年10月16日至同年月28日電子郵件向太子建設

    公司人員詢問亦未回應，遂於同年10月30日、同年11月3 日

    向臺大住宿組、法務處詢問被告聯絡方式，又因不同意劉建

    宏要求簽署每月固定休假8 日之員工任職同意書，再度向太

    子建設公司詢問被告主管聯絡方式，即遭被告以其在上班時

    間寄送電子郵件、傳遞薪資有誤訊息等不實事由，於110 年

    1 月4 日對原告開立第一次改善通知單（下稱第一通知單）

    ，雖原告當場向面談者莊茂雄提出申訴，惟未獲被告回應。

　⒉依被告及太子建設公司作業規範，均要求櫃檯員工將工作內

    容拍照上傳至通訊軟體LINE工作群組（下稱LINE群組），然

    劉建宏竟於110 年3 月17日將原告退出LINE群組，不僅使其

    工作處理困難、無從得知主管佈達事項，更被取消調整班表

    權限，使其在原工作處所電腦共用區閱覽每月班表後，若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疑義僅能寄發電子郵件予主管，是其嗣因對太子建設公司提

    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訴訟（即本院109 年度勞訴字第119 號

    歷審民事事件，下稱前案事件）而得知被告人資主管為洪尉

    隴，便於110 年4 月8 日寄發電子郵件予洪尉隴詢問調薪辦

    法、考核依據、改善通知單申訴及撤銷方式，並建議定期以

    電子郵件通知每月班表但未獲答覆，再向太子建設公司現場

    主管詢問工作問題亦未獲回應，竟遭被告於110 年8 月12日

    以其上班時間寄發前述電子郵件、散播不實訊息（即其稱被

    告與太子建設公司人員所為證述不實一事）為由開立第二次

    改善通知單（下稱第二通知單）；然太子建設公司與被告人

    員於前案事件在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109 年度勞上字

    第188 號審理中所為證述有推諉卸責之嫌，其所言並無不實

    ，於110 年8 月12日向洪尉隴提出申訴，被告也未回應。

　⒊原告復陸續以110 年12月24日與同年月29日、111 年1 月5

    日與同年月13日電子郵件向洪尉隴告知遭太子建設公司違法

    轉掛勞保、主管職場霸凌，並詢問年終尾牙之福利歸屬、調

    漲基本工資後之薪資調整事宜、入帳薪資計算方式、職場霸

    凌申訴處理進度及違法扣薪處理方式等，全未獲回應，反遭

    被告於111 年1 月25日以其寄送上開電子郵件散佈謠言造成

    太子建設公司名譽受損，開立第三次改善通知單（下稱第三

    通知單），經原告不滿提出申訴後猶仍未果。

　⒋原告再於000 年00月間因認太子建設公司排班與特休天數有

    誤，以電子郵件檢附班表向主管說明相關意見，竟遭被告於

    同年月15日以其發送與工作無關信件、逕傳送班表予他人，

    違反工作規定第13條、勞動契約書第15條、工作規則第13條

    、工作規則第101 條第1 項第4 款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第1 項第6 款等規定，對其開立第四次改善通知單（下稱第

    四通知單），並於同年月28日函知對原告記大過2 次處分、

    大過1 次處分及檢討調職處分。

　⒌被告對原告開立上述共4 次改善通知單而為記大過2 次處分

    ，又因其拒絕簽署第四改善單記1 大過處分且欲調整其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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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行為，從其曾於111 年7 月、同年0 月間向臺北市政府勞

    動局（下稱北市勞動局）申訴，經北市勞動局以被告違反勞

    動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第23條第1 項、第30條第6 項、第

    24條第2 項、第38條第4 項等規定於111 年11月1 日裁罰被

    告10萬元後，被告即對其開立第四改善單，以及其於111 年

    12月1 日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下稱北市勞動局）申訴，被

    告竟旋於同年月7 日將其調至「忠順大院」社區擔任接待秘

    書（下稱系爭調職行為），並要求於同年月12日報到等舉動

    ，各次行為應全屬不當動機及目的所為，此等調動實違反勞

    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規定而不生效力，是其仍於同年月12日

    至原工作處所欲提供勞務，始發現被告不僅取消其門禁權限

    ，甚以侵入住宅報警處理，且於其111 年12月19日就共4 次

    改善通知單及違法調動等事宜向北市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

    解後，於112 年1 月13日調解期日前更遭被告以寄件人「謝

    明汎」（未載明所任身分）為名義，以同年12月21日台南東

    寧路存證號碼275 號郵局存證信函通知終止系爭契約。

　㈡被告所為系爭調職行為既存有不當動機及目的，調職後工作

    地點及內容均與原職務不同，又未考量原告及其家庭生活利

    益，對原告而言屬不利變更，不符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第

    1 款、第2 款規定；又原告雖自111 年12月12日起未至新工

    作地點提供勞務，但調動既屬違法，並非無正當理由繼續曠

    工3 日或1 個月內曠工達6 日，且被告係以謝明汎名義為終

    止之意思表示，難認係被告所為，況該終止之意思表示也違

    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 條、勞動基準法第74條規定而屬無效

    ，又被告開立上開改善通知單已逾知悉後30日期間，是兩造

    間僱傭關係仍繼續存在。再原告主觀上從無去職之意亦請求

    恢復僱傭關係，客觀上也通知被告準備提供勞務以代勞務之

    給付，惟被告預示拒絕受領，自應負受領遲延之責，原告無

    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並因被告自111 年12月22

    日起至今全未給付薪資，原告應得請求自111 年12月22日起

    至112 年5 月31日期間共5 月10日薪資14萬9,333 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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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28,000÷ 30× 10）＋（28,000× 5 ）≒149,333 ），

    及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5 日

    給付2 萬8,000 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另被告尚應為原告提繳

    勞工退休金，以月投保（提繳）薪資2 萬8,800 元計算，每

    月應提繳1,728 元（計算式：28,800× 6%=1,728），故自11

    1 年12月22日至112 年5 月31日應補繳差額8,640 元（計算

    式：【1,728 ÷ 30× 10】＋【1,728 × 5 】＝8,640 ），並

    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1,728 元

    至其勞退專戶。

　㈢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民法第487 條，勞工退休金條例

    第6 條第1 項、第14條第1 項、第31條第1 項等規定，提起

    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⒉被告

    應給付原告14萬9,333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

    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5 日前給付原告2 萬8,000

    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⒊被告應提繳8,64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並應自11

    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1,728 元

    至原告勞退專戶；⒋聲明第2 項及第3 項，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自108 年2 月25日起成立系爭契約，原告由被告派往伊

    關係企業即太子建設公司所經營之臺大太子學舍長興舍區（

    即原工作處所）擔任櫃檯人員，因原告認自身為太子建設公

    司員工而提起前案事件訴訟，主張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

    1 規定，迭經本院109 年8 月28日109 年度勞訴字第119 號

    判決、高院110 年6 月29日109 年度勞上字第188 號判決及

    最高法院110 年10月21日110 年度台上字第2712號裁定均駁

    回原告之訴、變更之訴與上訴確定。詎原告於前案事件結束

    後，竟接連發生諸多違紀行為，諸如：不服從現場主管指揮

    監督、遭反映工作配合度不佳，且工作時從事閱讀私人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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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禮品等私人事務，上班打卡後未交接即外出購買咖啡

    ，在工作交接本上記載侮辱太子建設公司之字眼抑或指控耗

    費大筆資金聘用律師掩蓋違法轉掛勞工、遊走勞動基準法底

    線、鑽法律漏洞等，以電子信件等公然侮辱其餘同仁或太子

    建設公司主管不知羞恥、說謊成性做偽證、利用職權挑撥離

    間職場霸凌，誣告同事竊錄其非公開活動涉犯妨害秘密罪嫌

    （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工作時未經同意時常對他人錄音

    錄影，動輒以威脅提告方式達其私人目的，持續以不實言論

    向太子建設公司客戶即臺大指控渠違反勞動法令侵害勞工權

    益等舉動，經被告調查後未見原告受職場霸凌之事證，縱原

    告向北市府勞動局申訴，亦未發現具體事證，其猶無法接受

    仍要求被告賠償鉅額精神慰撫金等，已違反被告工作規則第

    60條第6 項第12款、第101 條第4 款、第8 款及第12款等規

    定。

　㈡原告上開行為已令被告及太子建設公司不堪其擾，伊業數度

    寄發3 次改善通知單促其改善，太子建設公司更於111 年9

    月26日函知被告：原告行為嚴重影響現場管理並損害企業名

    譽，為建立雙方良好合作關係請儘速處理等內容，但因原告

    毫無改善，於被告指派管理幹部於111 年11月16日與原告洽

    談、開立第四改善通知單之際，原告不僅不聽從勸導、拒絕

    簽署該通知單，又怒罵幹部並對勸導主管拍桌等行徑，使兩

    造間信賴關係已消失殆盡、難以維持，爰於111 年11月23日

    召開人事評議會決議對原告屢傳送不實訊息且毫無悔意行為

    記大過2 次處分、怒罵幹部及對勸導主管拍桌行為記大過1

    次處分而以111 年11月30日太管總管0000000 號令予以處分

    （下稱系爭處分），並在太子建設公司要求、工作同仁申訴

    及主管建議下，考量第一至四通知單所載事實，於同年12月

    7 日調動原告職務至忠順大院（下稱系爭調職行為），核屬

    被告之正當懲戒及措施，避免使原告立即喪失工作，以恪守

    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此乃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並無不當動

    機及目的。又原告調職前擔任櫃檯接待人員、調職後擔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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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秘書，二者工作內容相同，為其體能及技術得以勝任，每

    月工資更自2 萬8,000 元調高至3 萬2,000 元，對其勞動條

    件未作任何不利變更，且通勤單趟時間自約20分鐘變為約25

    分鐘，亦無工作地點過遠之情形，實已考量原告及其家庭生

    活利益，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調動五原則，其當有

    遵守被告指示調動職位之義務。惟於被告111 年12月7 日發

    布調動令命原告於同年月12日先至被告臺北營業處報到，其

    無故未遵期報到或忠順大院提供勞務，經被告於同年月15日

    寄發存證信函要求於同年月20日前完成報到程序仍置之不理

    ，迨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後，被告始以112 年1 月16日存證

    信函通知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規定終止系爭契

    約，自屬合法。又被告雖曾於111 年12月21日寄送存證信函

    予以終止，並將原告退保及停繳勞工退休金，但事後方知原

    告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為免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 條規定

    ，遂於調解不成立後再次為終止之意思表示。

　㈢遍觀北市勞動局提供之申訴及勞動檢查全部卷宗，不僅內容

    無法證明被告開立該四次改善通知單與原告檢舉間之關聯性

    ，依臺北市勞動檢查處（下稱北市勞檢處）回函內容，益徵

    被告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制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

    防計畫並據以執行，於原告每每提出各項申訴時均對其進行

    訪談並製作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北市勞檢處也未對

    被告或太子建設公司裁罰，反觀原告於本件訴訟繫屬中竟就

    被告所提證據對先前現場主管提起妨害名譽告訴，更見兩造

    間信賴關係難以維持、系爭契約無法繼續之原因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

    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見本院卷第524 頁至第528 頁，並依判決

    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㈠原告於108 年2 月25日起受僱於被告在址設臺北市○○區○

    ○路0 段00號之臺大太子學舍長興舍區（即原工作處所），

    約定108 年2 月25日至同年3 月24日為試用期時薪1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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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同年4 月1 日起轉為正職櫃檯人員，約定月薪2 萬8,000

    元於次月5 日給付，且依其薪資級距每月應提繳1,728 元至

    原告勞退專戶。

　㈡依原告勞保與就保投保紀錄所示，被告自108 年2 月25日至

    同年6 月1 日以月提繳工資2 萬3,100 元投保勞保，自108

    年8 月1 日將月提繳工資改為3 萬300 元，嗣於111 年12月

    21日退保；並於108 年2 月25日至111 年12月21日投保健保

    。另依原告勞退專戶明細所示，其於108 年2 月經被告提繳

    277 元，108 年3 月至同年7 月每月提繳1,386 元，108 年

    8 月至109 年4 月每月提繳1,818 元，109 年5 月至111 年

    11月每月提繳1,728 元，於111 年12月提繳1,210 元。

　㈢原告前對太子建設公司提起前案事件即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

    訴，主張其係通過太子建設公司副理面試而為不爭執事實�
    所示職務，故僱傭關係應存於雙方間而應予恢復，迭經本院

    109 年8 月28日109 年度勞訴字第119 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高院110 年6 月29日109 年度勞上字第188 號判決駁回原

    告變更之訴（即確認僱傭關係存在）、最高法院110 年10月

    21日110 年度台上字第2712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

　㈣被告曾各於110 年1 月14日、同年8 月12日、111 年1 月25

    日、同年11月16日開立共4 次改善通知單予原告；再以同年

    11月28日令通知原告於前案事件確定後仍持續不斷傳送不實

    訊息，傷害太子建設公司信譽故記大過2 次，另因原告於11

    1 年11月16日與被告管理幹部發生衝突、拒簽署第4 次改善

    通知單，故以111 年11月30日太管總管0000000 號令記大過

    1 次，並稱因上述行為，將給予最後輔導機會並檢討職缺調

    職處分。

　㈤太子建設公司曾以111 年9 月26日太北字第11109005號函予

    被告，表示原告於前案事件確定後仍不服判決任意指摘抱怨

    ，造成太子建設公司與臺大備受困擾，請求被告予以處置。

　㈥原告於111 年7 月至同年0 月間申請勞檢後，被告於111 年

    11月1 日經北市勞動局以北市勞動字第11160289331 號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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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10萬元，並於112 年1 月5 日公告。

　㈦原告於000 年00月0 日下午4 時35分許向北市勞動局提出申

    訴。

　㈧Q告以111 年12月7 日（111 ）太管北字第001 號人事派遣

    異動令公告將於同年月12日起調動原告至址設臺北市○○區

    ○○街0 段00巷00號之忠順大院接待秘書（即系爭調職行為

    ），並要求原告於111 年12月12日上午11時至被告臺北營業

    處辦理報到。

　㈨被告法定代理人謝明汎曾以自己名義，於111 年12月15日以

    台南東寧路存證號碼000275號郵局存證信函送達原告，通知

    應於111 年12月20日至被告臺北營業處報到，未報到者自11

    1 年12月21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此於

    同年月22日送達。

　㈩原告於111 年12月19日向北市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

    北市府勞動局於同年月23日發開會通知單，但兩造於112 年

    1 月13日調解不成立。

　�被告於112 年1 月17日以台南東寧路存證號碼000008號郵局

    存證信函予原告，告知原告均未依期報到，自111 年12月12

    日起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 日，故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系爭契約。此存證信函於翌（18）日送達原告

    。

　�原告另對被告提起請求給付工資（即防疫津貼）之訴，經本

    院112 年6 月30日112 年度勞小字第19號判決被告應給付原

    告1 萬2,000 元，及自112 年1 月8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並告確定。

四、原告另主張因被告系爭調職行為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規定無效，其並非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 日或1 個月曠工6

    日，被告終止系爭契約違法，兩造間僱傭關係繼續存在，被

    告應給付及提繳自111 年12月22日起至復職日止薪資、勞工

    退休金至原告勞退專戶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

    辯。是以，本件爭點厥為：㈠系爭契約是否仍繼續存在？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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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業已終止？⒈被告所為不爭執事實㈣所示開立改善通知單

    是否確有上載原告之行為（即被告112 年10月4 日民事陳報

    狀第2 頁至第3 頁即本院卷第262 頁至第263 頁所示），因

    而違反被告工作規則第60條第6 項第12款、第101 條第8 款

    與第12款等規定？⒉被告所為不爭執事實㈧調職行為，是否

    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第1 款、第2 款規定而無效？⒊

　　被告所為終止意思表示之日期、方式及原因為何？①如為不

    爭執事實㈩所示存證信函寄送行為，是否代表被告發生終止

    之效力？所為終止日期是否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 條，勞

    動基準法第74條規定而無效？②如為不爭執事實�所示存證

    信函寄送行為，是否確有連續曠工3 日（即自111 年12月12

    日起至112 年1 月18日止均曠職？）之情形？或因調動不合

    法而無連續曠工情形，或有勞動基準法第74條規定而無效？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1 年12月22日至112 年5 月31日期

    間未給付之工資14萬9,333 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以及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5 日給付2 萬

    8,000 元及各期應給付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有無理由？㈢原告請求被告提繳8,640 元至原告勞

    退專戶，及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於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

    次月5 日提繳1,728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有無理由？（見本

    院卷第527 頁至第528 頁、第583 頁，且依論述先後、妥適

    性及全辯論意旨調整順序內容）茲分述如下：

　㈠被告所為不爭執事實㈧調職行為，並未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

    條之1 第1 款、第2 款規定而無效：

　⒈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

    下列原則：�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

    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對勞工之工資及其

    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

    技術可勝任；�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

    ；�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定有明文，此即明訂調動五原則，即雇主調動勞工工作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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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外，尚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

    ；易言之，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

    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所可能產生生活上不利益之程度，

    綜合考量。勞工調職就個別家庭之日常生活通常在某程度受

    有不利益，但該不利益如依一般通念未逾勞工可忍受之程度

    範圍內，則非權利濫用（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34號、

    110 年度台上字第43號判決要旨參照）。再勞工違反勞動契

    約（或工作規則），其行為縱該當於應受懲戒處分情節，雇

    主如不行使其依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之懲戒權，改以調

    整勞工職務，以利企業團隊運作，增進經營效率，尚難認不

    符企業經營之必要性及調職合理性（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

    字第2 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被告所為系爭處分、調職行為及所憑事由，除係憑藉於被告

    111 年11月23日111 年度第二次人事評議會議簽到表與會議

    紀錄所載程序，以及被告工作規則第60條第6 項第12款、第

    101 條第4 款、第8 款與第12款「違反忠誠義務使被告有受

    重大損害之虞」、「危害客戶名譽」、「拒絕聽從主管人員

    合理指揮監督，經勸導仍不聽從者」、「在工作場所言語恐

    嚇、辱罵他人，傷害公司或個人之信譽者」外（見本院卷第

    355 頁至第361 頁、第363 頁至第384 頁），即如系爭處分

    所載：原告於前案事件110 年10月21日（函文則載為同年11

    月15日）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2712號裁定上訴駁回確

    定後，仍不斷傳送不實訊息，屢勸不改，毫無悔意，傷害太

    子建設公司信譽等行為，以及111 年11月16日對第四通知單

    不予簽署、不聽從勸導且怒罵幹部、對勸導主管拍桌等事實

    在案（見本院卷第43頁、第215 頁）。經查：

　①原告於前案事件確定後仍針對太子建設公司持續傳送不實訊

    息，經勸說無用等客觀事實，業據被告提出原告屢於110 年

    12月24日上午9 時15分、同年月29日上午11時49分、111 年

    1 月5 日中午12時44分、同年月13日上午9 時59分、同年0

    月00日下午3 時23分許寄送予太子建設公司人員、數名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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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仁關於其對前案事件之眾多不滿諸如「太子建設無所謂的

    耗費大筆資金聘用律師事務所以為可以掩蓋公司違法轉掛勞

    工」、「不會因為公司有請律師顧問就可以游走游走勞基法

    底線」、「繼續鑽法律漏洞轉掛勞工侵害勞工權益」等內容

    之電子郵件；值勤交接簿111 年6 月24日工作交接內容欄中

    原告所為與該欄其他關於預計退宿房號、檢測飲水機水質毫

    無關連之「因為太子建設主管不清楚太子公寓大廈的規定，

    有薪資、出缺勤問題，請找我們僱主太子公寓大廈詢問。PS

    太子建設說過的話不會承認，但是說太子建設說謊成性會被

    開立改善單，所以只能說太子建設不清楚」等手寫註記；11

    1 年9 月19日以電子郵件正副本傳送予太子建設公司與被告

    人員、共事同仁記載除自身特休未休折算工資發放時間詢問

    外，另補充：「人資拖欠員工薪資沒半點歉意真的是不知羞

    恥，還好意思約談員工在約談報告裡指責員工，大言不慚地

    回覆勞動局處理結果無職場霸凌情形，真的就是不知羞恥…

    …」；以及第三、四通知單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71 頁

    至第285 頁、第291 頁至第274 頁、第194 頁至第195 頁、

    第209 頁）。

　②原告於111 年11月16日對第四通知單不予簽署、不聽從勸導

    且怒罵幹部、對勸導主管拍桌等事實，亦有第四通知單上所

    載註記、原告於北市勞檢處申訴案件紀錄表自述：「……於

    111 年11月16日上午10時30分，因上班時間發email 以及寄

    送班表未遮罩同事電話號碼，而被主管約談……本人與主管

    爭執，並拒絕簽署改善通知單……」等附卷足證（見本院卷

    第213 頁、第45頁；本院卷乙一第45頁），要非子虛。

　⒊其次，兩造間事務員勞動契約書前言、第14條及第29條各約

    定：「……就此甲乙雙方同意以之為期訂立勞動契約，除法

    律規定外，乙方（按：即原告）願遵守甲方工作上之指揮監

    督及遵循甲方之工作規則及有關行政管理規範……」、「基

    於甲方經營與管理之必要，於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所

    定原則調動乙方工作時（含地點或通常可勝任之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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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方不得拒絕，違者得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其餘未約

    定事項，雙方同意依據甲方之工作規則及其他行政管理規章

    行之」等情在卷（見本院109 年度勞訴字第119 號卷，下稱

    勞訴119 卷，第97頁至第99頁），堪認祇要未違反勞動基準

    法第10條之1 調動五原則規範，被告依系爭契約即有變更原

    告工作地點之權利，殆無疑義。衡之第一至四通知單改善事

    由欄電腦打字與手寫內容、歷來電子郵件、監視器影像等先

    後時序以觀（見本院卷第43頁、第205 頁、第207 頁至第21

    0 頁、第213 頁、第269 頁至第289 頁、第295 頁至第327

    頁、第330 頁至第353 頁、第483 頁至至第487 頁、第491

    頁），比對兩造間事務員勞動契約書第10條約定每日工作時

    間（見勞訴119 卷第98頁），於遭被告或太子建設公司現場

    主管以其曾在上班時間傳送非其工作內容等疑義電子郵件之

    行為為揭櫫，屢屢告知「勿於上班辦理與上班無關之事務，

    籲請於上班時間，做好櫃檯服務工作」、「注意工作配合度

    與出言不遜」等情事提醒後，原告仍逕以其主觀上認定該等

    信件與工作相關、未影響上班工作為其辯詞，此後仍多次為

    之，甚未能理解「勿於上班辦理與上班無關事務」之意，於

    上班時間為私人行為（如外出購買咖啡、在櫃檯處包裝自用

    禮品或從事個人行為等），抑或對本應屬主管決定事項以強

    烈措辭為其主觀建議，或對現場主管提醒不應在上班時間閱

    覽自身書籍之行為泛稱係主管騷擾其上班，更未詢問同事或

    再為觀察而係直接對同事提起妨害秘密告訴經臺北地檢檢察

    官為111 年度偵字第28137 號不起訴處分等行為舉措（見本

    院卷第269 頁、第333 頁、第197 頁至第199 頁），足見原

    告於原工作處所提供勞務、待人接物等方式，與該處監督、

    管理或人際相處等文化不合，更使太子建設公司與被告間原

    成立派遣契約（見本院卷第500 頁、第583 頁），由被告派

    遣人力至該處提供勞務之預定效能不增反減，使被告原依該

    派遣契約對太子建設公司所負契約義務有所影響，則被告基

    於前述事由、據第一至四通知單多次「對員工行為初步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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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意提醒改善」（見本院卷第269 頁、第495 頁）未果等

    情況下，因而為系爭調職行為，尚屬伊企業團體運作、經營

    效率之管理需求所為，此自被告111 年度第二次人事評議會

    議紀錄上呈現係衡量原告於前案事件業已底定後仍屢屢指摘

    太子建設公司，故人事評議會認或有原告無法適應原工作處

    所、繼續在現職服務等記載（見本院卷第359 頁至第361 頁

    ），亦可見一斑。

　⒋又系爭調職行為對原告所為職務調動，據被告於人事派遣異

    動令上所載：請原告自111 年12月12日自原工作處所太子學

    舍長興院區櫃檯接待人員職稱調任為忠順大院社區接待秘書

    ，且於該日上午11時先至臺北營業處辦理報到一節，有被告

    111 年12月7 日（111 ）太管北字第001 號人事派遣異動令

    （內部行文）等存卷足考（見本院卷第47頁、第217 頁），

    與原告在原工作處所擔任櫃檯接待人員職務之內容並無不同

    ，乃其體能及技術可得勝任，復無任何調降工資之字眼可言

    ；復自錄音檔與錄音譯文中呈現被告人員告知月薪3 萬2,00

    0 元，但原告旋以主觀上認屬違法調職而全然否決等情（見

    本院卷第391 頁至第393 頁、第503 頁、第524 頁），更見

    系爭調職行為對原告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要無不利變更之處

    。再忠順大院位於臺北市○○區○○街0 段00巷00號，仍位

    於臺北市區內，相較於原告住所前往原工作處所時間，縱搭

    乘大眾交通工具亦僅多耗費約10分一節，有GOOGLE搜尋與地

    圖查詢結果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05 頁至第107 頁、第23

    7 頁至第239 頁），原告也未具體說明其家庭生活情形有何

    過遠、交通不便之情形，於一般通念而言尚未逾越可忍受之

    程度範圍，當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調動五原則，洵堪

    認定。

　⒌原告雖主張被告系爭調職行為係因其於111 年12月1 日向北

    市勞動局申訴所為，實有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第1 款不當

    動機及目的云云。然以：

　①原告於000 年00月0 日下午4 時35分許向北市勞檢處對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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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訴後，北市勞檢處係以同年月8 日北市勞檢職字第111603

    29302 號函予被告要求提供原告於111 年度在原工作處所執

    行職務遭不法侵害處理流程相關資料，被告則於同年月20日

    回覆北市勞檢處等情，有北市勞檢處勞工申訴案件紀錄表、

    被告111 年12月20日太管總管0000000 號函暨相關資料等在

    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5頁；本院卷乙三全卷），顯見於被告

    112 年12月7 日為系爭調職行為之際，北市勞檢處尚未函請

    被告提供相關資料，則被告最早於同年月8 日以後方悉原告

    向北市勞檢處申訴之情況下，單以原告申訴行為時點早於被

    告調職行為時間，遽謂被告係因原告申訴行為考量而予調任

    、具不當動機與目的，要屬率斷。

　②至原告所提現場主管在值勤交接簿黏貼文件之翻拍照片、LI

    NE對話紀錄擷圖（見本院卷第409 頁至第425 頁），全屬關

    於提供勞務相關事項（諸如請假、漏忘打卡或遲到之補救處

    理方式）、春節或選舉日排班及尾牙福利規範，與原告所載

    上情大相逕庭，至太子建設公司主管管理方式更與原告前述

    猶仍指摘早已確定之前案事件情形相悖；又北市勞動局111

    年9 月7 日案件查詢回覆擷圖、勞動部違反勞動法令事業單

    位（雇主）查詢系統結果（見本院卷第441 頁至第443 頁）

    ，至多僅有時間先後順序之巧合，原告於111 年12月1 日所

    為申訴顯與被告系爭調職行為毫無關聯，業有前揭客觀事實

    如上，原告未能提出系爭調職行為與其申訴間具相當因果關

    係之積極證據，是其此部分主張，礙難憑採。

　㈡被告所為不爭執事實�所示寄送存證信函之行為，應生終止

    之效力，是系爭契約於112 年1 月18日時即依勞動基準法第

    12條第1 項第6 款事由終止：

　⒈按勞工有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 日，或1 個月內曠工達6 日

    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雇主依前項第1 款、第2 款

    及第4 款至第6 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

    ，30日內為之，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第2 項定

    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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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本件被告係以不爭執事實�所示寄送存證信函行為，為依勞

    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意思表示之答辯，並有該

    112 年1 月17日台南東寧路存證號碼000008號郵局存證信函

    、收件回執等存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21 頁至第223 頁、第

    385 頁至第386 頁）。查被告系爭調職行為乃合法調動，業

    經本院詳予認定如上，原告卻至少自111 年12月12日起即未

    依被告指示先至被告臺北營業處報到，遑論至忠順大院為接

    待秘書工作直至112 年1 月18日被告終止之意思表示到達原

    告止之期間，乃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 日（且1 個月內曠工

    達6 日）情形，是被告以寄送此存證信函為終止系爭契約之

    意思表示，自屬有理，則系爭契約於112 年1 月18日即告終

    止，堪以認定。

　⒊被告法定代理人謝明汎雖曾於111 年12月15日在寄件人上記

    載自身姓名、蓋用被告大小章方式為不爭執事實�所示寄送

    存證信函之行為，並有該日台南東寧路存證號碼000275號郵

    局存證信函在卷可徵（見本院卷第219 頁至第220 頁），但

    此行為非被告作為終止系爭契約意思表示之抗辯，伊亦自述

    係為避免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 條規定而再為不爭執事實

    �所示終止之意思表示（見本院卷第265 頁），本院當毋庸

    就是否該存證信函即為代表被告、有無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

    第8 條，勞動基準法第74條規定適用等爭點予以論究，併予

    指明。

　㈢原告不得請求請求被告給付自111 年12月22日起至復職日前

    一日止之工資，但得請求自111 年12月至112 年1 月17日期

    間之勞工退休金提繳：

　⒈給付工資部分：原告自111 年12月12日起既無任何履行被告

    系爭調職行為後勞務給付之義務，依民法第487 條「僱用人

    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

    」規定之解釋以觀，其當不得請求此段期間勞務給付之對價

    即報酬，自不待言；至112 年1 月18日以後，因系爭契約業

    已終止，被告依系爭契約所負給付報酬之義務業已消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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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要屬無據。

　⒉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被告於僱用原告期間每月應提繳1,72

    8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等事實，如不爭執事實�所載，則在系

    爭契約於112 年1 月18日因被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

    第6 款終止之意思表示到達原告以前，兩造間僱傭關係既仍

    繼續存在，被告當應持續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殆無疑義

    。參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2 年8 月11日保退五字第00000000

    280 號函暨原告勞退專戶明細所示（見本院卷第123 頁至第

    137 頁），被告於111 年12月僅為原告提繳1,210 元，112

    年1 月則全未提繳，是被告尚應提繳1,466 元至原告勞退專

    戶（計算式：【1,728 －1,210 】＋【1,728 × 17/31 】≒

    1,466 ，元以下四捨五入），應堪認定。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為系爭調職行為並無不法之處，但原告自

    111 年12月12日至112 年1 月17日期間，全未依被告系爭調

    職行為至忠順大院即新工作地點提供勞務，被告不僅不負給

    付報酬之義務，伊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規定於

    112 年1 月18日終止系爭契約，於法要無不合，但仍應於系

    爭契約存續期間（即至112 年1 月17日）補足提繳至原告勞

    退專戶之勞工退休金。從而，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

    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應提繳1,466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由，應予

    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

    法第44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就主文第1 項依職權宣告假

    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

    金額。此部分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然其聲

    請僅係促使法院為職權之發動，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

    。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

    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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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因本件被告獲絕大部分勝訴而僅就勞

    工退休金1,466 元部分敗訴，故依上述情形，依民事訴訟法

    第79條規定，命原告一造負擔訴訟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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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82號
原      告  辜上容  


訴訟代理人  彭珮瑄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太子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俊良  
訴訟代理人  沈以軒律師
            游鎮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 年12月
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壹仟肆佰陸拾陸元至原告設於勞工保險局之勞
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壹仟肆佰陸拾陸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勞動事件以勞工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
    、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勞動事件
    法第6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自民國108 年2
    月25日起受僱於被告並經派遣至被告關係企業即訴外人太子
    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子建設公司）經營、址設臺
    北市○○區○○路0 段00號之國立臺灣大學（下稱臺大）太
    子學舍長興舍區（下稱原工作處所）擔任櫃檯人員，揆之首
    開規定，本院當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第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
    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存否
    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
    認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
    利益，縱其所求確認者為他人間之法律關係，亦非不得提起
    （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
    判決要旨參照）。原告主張自108 年2 月25日起受僱於被告
    至原工作處所擔任櫃檯人員，被告竟先於111 年12月7 日對
    其違法調職，再於同年月21日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
    6 款謂其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 日為由終止契約，但與事實
    不合，被告解僱行為於法不合，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
    乙節，則經被告以伊解僱並無違法之處為辯，是兩造間是否
    仍存有僱傭關係當有爭執，而此不安之狀態，得由原告以對
    被告為確認判決除去之，堪謂其提起本件訴訟有受確認判決
    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三、又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
    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
    第1 項第3 款自明。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㈠確認兩造僱傭
    關係存在；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4萬9,333 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並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
    於次月5 日前給付原告2 萬8,000 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提繳1
    萬8 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下稱原告勞退專戶），並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原告
    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1,728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㈣上開
    第2 項及第3 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
    第9 頁至第10頁）。嗣將聲明第3 項更為：被告應提繳8,64
    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並應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原告
    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1,728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見本院
    卷第397 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之首開規
    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108 年2 月25日起受僱於被告，經被告派遣至太子建
    設公司經營之國立臺灣大學太子學舍長興舍區（即原工作處
    所）任櫃檯人員，約定該日起至同年3 月24日為試用期，試
    用期間時薪150 元，嗣經太子建設公司經理常世權、協理吳
    建瑩面試後自同年4 月1 日起轉為正職，月薪2 萬8,000 元
    ，月休8 日（其後調整為當月週六、日休假；下稱系爭契約
    ）。未料轉為正職後，被告竟於其任職期間多次開立不實改
    善通知單如下，更違法於111 年12月7 日調職、111 年12月
    21日終止系爭契約：
　⒈原告因勞保投保薪資有誤、被告未給付延長工時工資等情形
    ，多次向現場主管常世權、吳建瑩，及太子建設公司副理陳
    孝洲、劉建宏及人資梁芳萱等人反映，卻遭渠以太子建設公
    司非其雇主為由藉故拖延，惟其因面試及任職期間接觸之監
    督管理階層均為太子建設公司人員，不知所屬被告主管聯絡
    方式，以109 年10月16日至同年月28日電子郵件向太子建設
    公司人員詢問亦未回應，遂於同年10月30日、同年11月3 日
    向臺大住宿組、法務處詢問被告聯絡方式，又因不同意劉建
    宏要求簽署每月固定休假8 日之員工任職同意書，再度向太
    子建設公司詢問被告主管聯絡方式，即遭被告以其在上班時
    間寄送電子郵件、傳遞薪資有誤訊息等不實事由，於110 年
    1 月4 日對原告開立第一次改善通知單（下稱第一通知單）
    ，雖原告當場向面談者莊茂雄提出申訴，惟未獲被告回應。
　⒉依被告及太子建設公司作業規範，均要求櫃檯員工將工作內
    容拍照上傳至通訊軟體LINE工作群組（下稱LINE群組），然
    劉建宏竟於110 年3 月17日將原告退出LINE群組，不僅使其
    工作處理困難、無從得知主管佈達事項，更被取消調整班表
    權限，使其在原工作處所電腦共用區閱覽每月班表後，若有
    疑義僅能寄發電子郵件予主管，是其嗣因對太子建設公司提
    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訴訟（即本院109 年度勞訴字第119 號
    歷審民事事件，下稱前案事件）而得知被告人資主管為洪尉
    隴，便於110 年4 月8 日寄發電子郵件予洪尉隴詢問調薪辦
    法、考核依據、改善通知單申訴及撤銷方式，並建議定期以
    電子郵件通知每月班表但未獲答覆，再向太子建設公司現場
    主管詢問工作問題亦未獲回應，竟遭被告於110 年8 月12日
    以其上班時間寄發前述電子郵件、散播不實訊息（即其稱被
    告與太子建設公司人員所為證述不實一事）為由開立第二次
    改善通知單（下稱第二通知單）；然太子建設公司與被告人
    員於前案事件在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109 年度勞上字
    第188 號審理中所為證述有推諉卸責之嫌，其所言並無不實
    ，於110 年8 月12日向洪尉隴提出申訴，被告也未回應。
　⒊原告復陸續以110 年12月24日與同年月29日、111 年1 月5
    日與同年月13日電子郵件向洪尉隴告知遭太子建設公司違法
    轉掛勞保、主管職場霸凌，並詢問年終尾牙之福利歸屬、調
    漲基本工資後之薪資調整事宜、入帳薪資計算方式、職場霸
    凌申訴處理進度及違法扣薪處理方式等，全未獲回應，反遭
    被告於111 年1 月25日以其寄送上開電子郵件散佈謠言造成
    太子建設公司名譽受損，開立第三次改善通知單（下稱第三
    通知單），經原告不滿提出申訴後猶仍未果。
　⒋原告再於000 年00月間因認太子建設公司排班與特休天數有
    誤，以電子郵件檢附班表向主管說明相關意見，竟遭被告於
    同年月15日以其發送與工作無關信件、逕傳送班表予他人，
    違反工作規定第13條、勞動契約書第15條、工作規則第13條
    、工作規則第101 條第1 項第4 款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第1 項第6 款等規定，對其開立第四次改善通知單（下稱第
    四通知單），並於同年月28日函知對原告記大過2 次處分、
    大過1 次處分及檢討調職處分。
　⒌被告對原告開立上述共4 次改善通知單而為記大過2 次處分
    ，又因其拒絕簽署第四改善單記1 大過處分且欲調整其職務
    等行為，從其曾於111 年7 月、同年0 月間向臺北市政府勞
    動局（下稱北市勞動局）申訴，經北市勞動局以被告違反勞
    動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第23條第1 項、第30條第6 項、第
    24條第2 項、第38條第4 項等規定於111 年11月1 日裁罰被
    告10萬元後，被告即對其開立第四改善單，以及其於111 年
    12月1 日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下稱北市勞動局）申訴，被
    告竟旋於同年月7 日將其調至「忠順大院」社區擔任接待秘
    書（下稱系爭調職行為），並要求於同年月12日報到等舉動
    ，各次行為應全屬不當動機及目的所為，此等調動實違反勞
    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規定而不生效力，是其仍於同年月12日
    至原工作處所欲提供勞務，始發現被告不僅取消其門禁權限
    ，甚以侵入住宅報警處理，且於其111 年12月19日就共4 次
    改善通知單及違法調動等事宜向北市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
    解後，於112 年1 月13日調解期日前更遭被告以寄件人「謝
    明汎」（未載明所任身分）為名義，以同年12月21日台南東
    寧路存證號碼275 號郵局存證信函通知終止系爭契約。
　㈡被告所為系爭調職行為既存有不當動機及目的，調職後工作
    地點及內容均與原職務不同，又未考量原告及其家庭生活利
    益，對原告而言屬不利變更，不符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第
    1 款、第2 款規定；又原告雖自111 年12月12日起未至新工
    作地點提供勞務，但調動既屬違法，並非無正當理由繼續曠
    工3 日或1 個月內曠工達6 日，且被告係以謝明汎名義為終
    止之意思表示，難認係被告所為，況該終止之意思表示也違
    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 條、勞動基準法第74條規定而屬無效
    ，又被告開立上開改善通知單已逾知悉後30日期間，是兩造
    間僱傭關係仍繼續存在。再原告主觀上從無去職之意亦請求
    恢復僱傭關係，客觀上也通知被告準備提供勞務以代勞務之
    給付，惟被告預示拒絕受領，自應負受領遲延之責，原告無
    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並因被告自111 年12月22
    日起至今全未給付薪資，原告應得請求自111 年12月22日起
    至112 年5 月31日期間共5 月10日薪資14萬9,333 元（計算
    式：【28,000÷ 30× 10）＋（28,000× 5 ）≒149,333 ），
    及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5 日
    給付2 萬8,000 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另被告尚應為原告提繳
    勞工退休金，以月投保（提繳）薪資2 萬8,800 元計算，每
    月應提繳1,728 元（計算式：28,800× 6%=1,728），故自11
    1 年12月22日至112 年5 月31日應補繳差額8,640 元（計算
    式：【1,728 ÷ 30× 10】＋【1,728 × 5 】＝8,640 ），並
    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1,728 元
    至其勞退專戶。
　㈢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民法第487 條，勞工退休金條例
    第6 條第1 項、第14條第1 項、第31條第1 項等規定，提起
    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⒉被告
    應給付原告14萬9,333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
    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5 日前給付原告2 萬8,000
    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⒊被告應提繳8,64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並應自11
    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1,728 元
    至原告勞退專戶；⒋聲明第2 項及第3 項，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自108 年2 月25日起成立系爭契約，原告由被告派往伊
    關係企業即太子建設公司所經營之臺大太子學舍長興舍區（
    即原工作處所）擔任櫃檯人員，因原告認自身為太子建設公
    司員工而提起前案事件訴訟，主張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
    1 規定，迭經本院109 年8 月28日109 年度勞訴字第119 號
    判決、高院110 年6 月29日109 年度勞上字第188 號判決及
    最高法院110 年10月21日110 年度台上字第2712號裁定均駁
    回原告之訴、變更之訴與上訴確定。詎原告於前案事件結束
    後，竟接連發生諸多違紀行為，諸如：不服從現場主管指揮
    監督、遭反映工作配合度不佳，且工作時從事閱讀私人書籍
    、包裝禮品等私人事務，上班打卡後未交接即外出購買咖啡
    ，在工作交接本上記載侮辱太子建設公司之字眼抑或指控耗
    費大筆資金聘用律師掩蓋違法轉掛勞工、遊走勞動基準法底
    線、鑽法律漏洞等，以電子信件等公然侮辱其餘同仁或太子
    建設公司主管不知羞恥、說謊成性做偽證、利用職權挑撥離
    間職場霸凌，誣告同事竊錄其非公開活動涉犯妨害秘密罪嫌
    （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工作時未經同意時常對他人錄音
    錄影，動輒以威脅提告方式達其私人目的，持續以不實言論
    向太子建設公司客戶即臺大指控渠違反勞動法令侵害勞工權
    益等舉動，經被告調查後未見原告受職場霸凌之事證，縱原
    告向北市府勞動局申訴，亦未發現具體事證，其猶無法接受
    仍要求被告賠償鉅額精神慰撫金等，已違反被告工作規則第
    60條第6 項第12款、第101 條第4 款、第8 款及第12款等規
    定。
　㈡原告上開行為已令被告及太子建設公司不堪其擾，伊業數度
    寄發3 次改善通知單促其改善，太子建設公司更於111 年9
    月26日函知被告：原告行為嚴重影響現場管理並損害企業名
    譽，為建立雙方良好合作關係請儘速處理等內容，但因原告
    毫無改善，於被告指派管理幹部於111 年11月16日與原告洽
    談、開立第四改善通知單之際，原告不僅不聽從勸導、拒絕
    簽署該通知單，又怒罵幹部並對勸導主管拍桌等行徑，使兩
    造間信賴關係已消失殆盡、難以維持，爰於111 年11月23日
    召開人事評議會決議對原告屢傳送不實訊息且毫無悔意行為
    記大過2 次處分、怒罵幹部及對勸導主管拍桌行為記大過1
    次處分而以111 年11月30日太管總管0000000 號令予以處分
    （下稱系爭處分），並在太子建設公司要求、工作同仁申訴
    及主管建議下，考量第一至四通知單所載事實，於同年12月
    7 日調動原告職務至忠順大院（下稱系爭調職行為），核屬
    被告之正當懲戒及措施，避免使原告立即喪失工作，以恪守
    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此乃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並無不當動
    機及目的。又原告調職前擔任櫃檯接待人員、調職後擔任接
    待秘書，二者工作內容相同，為其體能及技術得以勝任，每
    月工資更自2 萬8,000 元調高至3 萬2,000 元，對其勞動條
    件未作任何不利變更，且通勤單趟時間自約20分鐘變為約25
    分鐘，亦無工作地點過遠之情形，實已考量原告及其家庭生
    活利益，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調動五原則，其當有
    遵守被告指示調動職位之義務。惟於被告111 年12月7 日發
    布調動令命原告於同年月12日先至被告臺北營業處報到，其
    無故未遵期報到或忠順大院提供勞務，經被告於同年月15日
    寄發存證信函要求於同年月20日前完成報到程序仍置之不理
    ，迨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後，被告始以112 年1 月16日存證
    信函通知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規定終止系爭契
    約，自屬合法。又被告雖曾於111 年12月21日寄送存證信函
    予以終止，並將原告退保及停繳勞工退休金，但事後方知原
    告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為免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 條規定
    ，遂於調解不成立後再次為終止之意思表示。
　㈢遍觀北市勞動局提供之申訴及勞動檢查全部卷宗，不僅內容
    無法證明被告開立該四次改善通知單與原告檢舉間之關聯性
    ，依臺北市勞動檢查處（下稱北市勞檢處）回函內容，益徵
    被告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制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
    防計畫並據以執行，於原告每每提出各項申訴時均對其進行
    訪談並製作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北市勞檢處也未對
    被告或太子建設公司裁罰，反觀原告於本件訴訟繫屬中竟就
    被告所提證據對先前現場主管提起妨害名譽告訴，更見兩造
    間信賴關係難以維持、系爭契約無法繼續之原因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
    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見本院卷第524 頁至第528 頁，並依判決
    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㈠原告於108 年2 月25日起受僱於被告在址設臺北市○○區○
    ○路0 段00號之臺大太子學舍長興舍區（即原工作處所），
    約定108 年2 月25日至同年3 月24日為試用期時薪150 元，
    自同年4 月1 日起轉為正職櫃檯人員，約定月薪2 萬8,000
    元於次月5 日給付，且依其薪資級距每月應提繳1,728 元至
    原告勞退專戶。
　㈡依原告勞保與就保投保紀錄所示，被告自108 年2 月25日至
    同年6 月1 日以月提繳工資2 萬3,100 元投保勞保，自108
    年8 月1 日將月提繳工資改為3 萬300 元，嗣於111 年12月
    21日退保；並於108 年2 月25日至111 年12月21日投保健保
    。另依原告勞退專戶明細所示，其於108 年2 月經被告提繳
    277 元，108 年3 月至同年7 月每月提繳1,386 元，108 年
    8 月至109 年4 月每月提繳1,818 元，109 年5 月至111 年
    11月每月提繳1,728 元，於111 年12月提繳1,210 元。
　㈢原告前對太子建設公司提起前案事件即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
    訴，主張其係通過太子建設公司副理面試而為不爭執事實
    所示職務，故僱傭關係應存於雙方間而應予恢復，迭經本院
    109 年8 月28日109 年度勞訴字第119 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高院110 年6 月29日109 年度勞上字第188 號判決駁回原
    告變更之訴（即確認僱傭關係存在）、最高法院110 年10月
    21日110 年度台上字第2712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
　㈣被告曾各於110 年1 月14日、同年8 月12日、111 年1 月25
    日、同年11月16日開立共4 次改善通知單予原告；再以同年
    11月28日令通知原告於前案事件確定後仍持續不斷傳送不實
    訊息，傷害太子建設公司信譽故記大過2 次，另因原告於11
    1 年11月16日與被告管理幹部發生衝突、拒簽署第4 次改善
    通知單，故以111 年11月30日太管總管0000000 號令記大過
    1 次，並稱因上述行為，將給予最後輔導機會並檢討職缺調
    職處分。
　㈤太子建設公司曾以111 年9 月26日太北字第11109005號函予
    被告，表示原告於前案事件確定後仍不服判決任意指摘抱怨
    ，造成太子建設公司與臺大備受困擾，請求被告予以處置。
　㈥原告於111 年7 月至同年0 月間申請勞檢後，被告於111 年
    11月1 日經北市勞動局以北市勞動字第11160289331 號函裁
    罰10萬元，並於112 年1 月5 日公告。
　㈦原告於000 年00月0 日下午4 時35分許向北市勞動局提出申
    訴。
　㈧Q告以111 年12月7 日（111 ）太管北字第001 號人事派遣
    異動令公告將於同年月12日起調動原告至址設臺北市○○區
    ○○街0 段00巷00號之忠順大院接待秘書（即系爭調職行為
    ），並要求原告於111 年12月12日上午11時至被告臺北營業
    處辦理報到。
　㈨被告法定代理人謝明汎曾以自己名義，於111 年12月15日以
    台南東寧路存證號碼000275號郵局存證信函送達原告，通知
    應於111 年12月20日至被告臺北營業處報到，未報到者自11
    1 年12月21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此於
    同年月22日送達。
　㈩原告於111 年12月19日向北市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
    北市府勞動局於同年月23日發開會通知單，但兩造於112 年
    1 月13日調解不成立。
　被告於112 年1 月17日以台南東寧路存證號碼000008號郵局
    存證信函予原告，告知原告均未依期報到，自111 年12月12
    日起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 日，故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系爭契約。此存證信函於翌（18）日送達原告
    。
　原告另對被告提起請求給付工資（即防疫津貼）之訴，經本
    院112 年6 月30日112 年度勞小字第19號判決被告應給付原
    告1 萬2,000 元，及自112 年1 月8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並告確定。
四、原告另主張因被告系爭調職行為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規定無效，其並非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 日或1 個月曠工6
    日，被告終止系爭契約違法，兩造間僱傭關係繼續存在，被
    告應給付及提繳自111 年12月22日起至復職日止薪資、勞工
    退休金至原告勞退專戶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
    辯。是以，本件爭點厥為：㈠系爭契約是否仍繼續存在？抑
    或業已終止？⒈被告所為不爭執事實㈣所示開立改善通知單
    是否確有上載原告之行為（即被告112 年10月4 日民事陳報
    狀第2 頁至第3 頁即本院卷第262 頁至第263 頁所示），因
    而違反被告工作規則第60條第6 項第12款、第101 條第8 款
    與第12款等規定？⒉被告所為不爭執事實㈧調職行為，是否
    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第1 款、第2 款規定而無效？⒊
　　被告所為終止意思表示之日期、方式及原因為何？①如為不
    爭執事實㈩所示存證信函寄送行為，是否代表被告發生終止
    之效力？所為終止日期是否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 條，勞
    動基準法第74條規定而無效？②如為不爭執事實所示存證
    信函寄送行為，是否確有連續曠工3 日（即自111 年12月12
    日起至112 年1 月18日止均曠職？）之情形？或因調動不合
    法而無連續曠工情形，或有勞動基準法第74條規定而無效？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1 年12月22日至112 年5 月31日期
    間未給付之工資14萬9,333 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以及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5 日給付2 萬
    8,000 元及各期應給付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有無理由？㈢原告請求被告提繳8,640 元至原告勞
    退專戶，及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於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
    次月5 日提繳1,728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有無理由？（見本
    院卷第527 頁至第528 頁、第583 頁，且依論述先後、妥適
    性及全辯論意旨調整順序內容）茲分述如下：
　㈠被告所為不爭執事實㈧調職行為，並未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
    條之1 第1 款、第2 款規定而無效：
　⒈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
    下列原則：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
    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對勞工之工資及其
    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
    技術可勝任；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
    ；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定有明文，此即明訂調動五原則，即雇主調動勞工工作除不
    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外，尚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
    ；易言之，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
    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所可能產生生活上不利益之程度，
    綜合考量。勞工調職就個別家庭之日常生活通常在某程度受
    有不利益，但該不利益如依一般通念未逾勞工可忍受之程度
    範圍內，則非權利濫用（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34號、
    110 年度台上字第43號判決要旨參照）。再勞工違反勞動契
    約（或工作規則），其行為縱該當於應受懲戒處分情節，雇
    主如不行使其依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之懲戒權，改以調
    整勞工職務，以利企業團隊運作，增進經營效率，尚難認不
    符企業經營之必要性及調職合理性（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
    字第2 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被告所為系爭處分、調職行為及所憑事由，除係憑藉於被告
    111 年11月23日111 年度第二次人事評議會議簽到表與會議
    紀錄所載程序，以及被告工作規則第60條第6 項第12款、第
    101 條第4 款、第8 款與第12款「違反忠誠義務使被告有受
    重大損害之虞」、「危害客戶名譽」、「拒絕聽從主管人員
    合理指揮監督，經勸導仍不聽從者」、「在工作場所言語恐
    嚇、辱罵他人，傷害公司或個人之信譽者」外（見本院卷第
    355 頁至第361 頁、第363 頁至第384 頁），即如系爭處分
    所載：原告於前案事件110 年10月21日（函文則載為同年11
    月15日）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2712號裁定上訴駁回確
    定後，仍不斷傳送不實訊息，屢勸不改，毫無悔意，傷害太
    子建設公司信譽等行為，以及111 年11月16日對第四通知單
    不予簽署、不聽從勸導且怒罵幹部、對勸導主管拍桌等事實
    在案（見本院卷第43頁、第215 頁）。經查：
　①原告於前案事件確定後仍針對太子建設公司持續傳送不實訊
    息，經勸說無用等客觀事實，業據被告提出原告屢於110 年
    12月24日上午9 時15分、同年月29日上午11時49分、111 年
    1 月5 日中午12時44分、同年月13日上午9 時59分、同年0
    月00日下午3 時23分許寄送予太子建設公司人員、數名共事
    同仁關於其對前案事件之眾多不滿諸如「太子建設無所謂的
    耗費大筆資金聘用律師事務所以為可以掩蓋公司違法轉掛勞
    工」、「不會因為公司有請律師顧問就可以游走游走勞基法
    底線」、「繼續鑽法律漏洞轉掛勞工侵害勞工權益」等內容
    之電子郵件；值勤交接簿111 年6 月24日工作交接內容欄中
    原告所為與該欄其他關於預計退宿房號、檢測飲水機水質毫
    無關連之「因為太子建設主管不清楚太子公寓大廈的規定，
    有薪資、出缺勤問題，請找我們僱主太子公寓大廈詢問。PS
    太子建設說過的話不會承認，但是說太子建設說謊成性會被
    開立改善單，所以只能說太子建設不清楚」等手寫註記；11
    1 年9 月19日以電子郵件正副本傳送予太子建設公司與被告
    人員、共事同仁記載除自身特休未休折算工資發放時間詢問
    外，另補充：「人資拖欠員工薪資沒半點歉意真的是不知羞
    恥，還好意思約談員工在約談報告裡指責員工，大言不慚地
    回覆勞動局處理結果無職場霸凌情形，真的就是不知羞恥…
    …」；以及第三、四通知單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71 頁
    至第285 頁、第291 頁至第274 頁、第194 頁至第195 頁、
    第209 頁）。
　②原告於111 年11月16日對第四通知單不予簽署、不聽從勸導
    且怒罵幹部、對勸導主管拍桌等事實，亦有第四通知單上所
    載註記、原告於北市勞檢處申訴案件紀錄表自述：「……於
    111 年11月16日上午10時30分，因上班時間發email 以及寄
    送班表未遮罩同事電話號碼，而被主管約談……本人與主管
    爭執，並拒絕簽署改善通知單……」等附卷足證（見本院卷
    第213 頁、第45頁；本院卷乙一第45頁），要非子虛。
　⒊其次，兩造間事務員勞動契約書前言、第14條及第29條各約
    定：「……就此甲乙雙方同意以之為期訂立勞動契約，除法
    律規定外，乙方（按：即原告）願遵守甲方工作上之指揮監
    督及遵循甲方之工作規則及有關行政管理規範……」、「基
    於甲方經營與管理之必要，於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所
    定原則調動乙方工作時（含地點或通常可勝任之工作內容）
    乙方不得拒絕，違者得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其餘未約
    定事項，雙方同意依據甲方之工作規則及其他行政管理規章
    行之」等情在卷（見本院109 年度勞訴字第119 號卷，下稱
    勞訴119 卷，第97頁至第99頁），堪認祇要未違反勞動基準
    法第10條之1 調動五原則規範，被告依系爭契約即有變更原
    告工作地點之權利，殆無疑義。衡之第一至四通知單改善事
    由欄電腦打字與手寫內容、歷來電子郵件、監視器影像等先
    後時序以觀（見本院卷第43頁、第205 頁、第207 頁至第21
    0 頁、第213 頁、第269 頁至第289 頁、第295 頁至第327
    頁、第330 頁至第353 頁、第483 頁至至第487 頁、第491
    頁），比對兩造間事務員勞動契約書第10條約定每日工作時
    間（見勞訴119 卷第98頁），於遭被告或太子建設公司現場
    主管以其曾在上班時間傳送非其工作內容等疑義電子郵件之
    行為為揭櫫，屢屢告知「勿於上班辦理與上班無關之事務，
    籲請於上班時間，做好櫃檯服務工作」、「注意工作配合度
    與出言不遜」等情事提醒後，原告仍逕以其主觀上認定該等
    信件與工作相關、未影響上班工作為其辯詞，此後仍多次為
    之，甚未能理解「勿於上班辦理與上班無關事務」之意，於
    上班時間為私人行為（如外出購買咖啡、在櫃檯處包裝自用
    禮品或從事個人行為等），抑或對本應屬主管決定事項以強
    烈措辭為其主觀建議，或對現場主管提醒不應在上班時間閱
    覽自身書籍之行為泛稱係主管騷擾其上班，更未詢問同事或
    再為觀察而係直接對同事提起妨害秘密告訴經臺北地檢檢察
    官為111 年度偵字第28137 號不起訴處分等行為舉措（見本
    院卷第269 頁、第333 頁、第197 頁至第199 頁），足見原
    告於原工作處所提供勞務、待人接物等方式，與該處監督、
    管理或人際相處等文化不合，更使太子建設公司與被告間原
    成立派遣契約（見本院卷第500 頁、第583 頁），由被告派
    遣人力至該處提供勞務之預定效能不增反減，使被告原依該
    派遣契約對太子建設公司所負契約義務有所影響，則被告基
    於前述事由、據第一至四通知單多次「對員工行為初步處置
    、善意提醒改善」（見本院卷第269 頁、第495 頁）未果等
    情況下，因而為系爭調職行為，尚屬伊企業團體運作、經營
    效率之管理需求所為，此自被告111 年度第二次人事評議會
    議紀錄上呈現係衡量原告於前案事件業已底定後仍屢屢指摘
    太子建設公司，故人事評議會認或有原告無法適應原工作處
    所、繼續在現職服務等記載（見本院卷第359 頁至第361 頁
    ），亦可見一斑。
　⒋又系爭調職行為對原告所為職務調動，據被告於人事派遣異
    動令上所載：請原告自111 年12月12日自原工作處所太子學
    舍長興院區櫃檯接待人員職稱調任為忠順大院社區接待秘書
    ，且於該日上午11時先至臺北營業處辦理報到一節，有被告
    111 年12月7 日（111 ）太管北字第001 號人事派遣異動令
    （內部行文）等存卷足考（見本院卷第47頁、第217 頁），
    與原告在原工作處所擔任櫃檯接待人員職務之內容並無不同
    ，乃其體能及技術可得勝任，復無任何調降工資之字眼可言
    ；復自錄音檔與錄音譯文中呈現被告人員告知月薪3 萬2,00
    0 元，但原告旋以主觀上認屬違法調職而全然否決等情（見
    本院卷第391 頁至第393 頁、第503 頁、第524 頁），更見
    系爭調職行為對原告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要無不利變更之處
    。再忠順大院位於臺北市○○區○○街0 段00巷00號，仍位
    於臺北市區內，相較於原告住所前往原工作處所時間，縱搭
    乘大眾交通工具亦僅多耗費約10分一節，有GOOGLE搜尋與地
    圖查詢結果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05 頁至第107 頁、第23
    7 頁至第239 頁），原告也未具體說明其家庭生活情形有何
    過遠、交通不便之情形，於一般通念而言尚未逾越可忍受之
    程度範圍，當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調動五原則，洵堪
    認定。
　⒌原告雖主張被告系爭調職行為係因其於111 年12月1 日向北
    市勞動局申訴所為，實有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第1 款不當
    動機及目的云云。然以：
　①原告於000 年00月0 日下午4 時35分許向北市勞檢處對被告
    申訴後，北市勞檢處係以同年月8 日北市勞檢職字第111603
    29302 號函予被告要求提供原告於111 年度在原工作處所執
    行職務遭不法侵害處理流程相關資料，被告則於同年月20日
    回覆北市勞檢處等情，有北市勞檢處勞工申訴案件紀錄表、
    被告111 年12月20日太管總管0000000 號函暨相關資料等在
    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5頁；本院卷乙三全卷），顯見於被告
    112 年12月7 日為系爭調職行為之際，北市勞檢處尚未函請
    被告提供相關資料，則被告最早於同年月8 日以後方悉原告
    向北市勞檢處申訴之情況下，單以原告申訴行為時點早於被
    告調職行為時間，遽謂被告係因原告申訴行為考量而予調任
    、具不當動機與目的，要屬率斷。
　②至原告所提現場主管在值勤交接簿黏貼文件之翻拍照片、LI
    NE對話紀錄擷圖（見本院卷第409 頁至第425 頁），全屬關
    於提供勞務相關事項（諸如請假、漏忘打卡或遲到之補救處
    理方式）、春節或選舉日排班及尾牙福利規範，與原告所載
    上情大相逕庭，至太子建設公司主管管理方式更與原告前述
    猶仍指摘早已確定之前案事件情形相悖；又北市勞動局111
    年9 月7 日案件查詢回覆擷圖、勞動部違反勞動法令事業單
    位（雇主）查詢系統結果（見本院卷第441 頁至第443 頁）
    ，至多僅有時間先後順序之巧合，原告於111 年12月1 日所
    為申訴顯與被告系爭調職行為毫無關聯，業有前揭客觀事實
    如上，原告未能提出系爭調職行為與其申訴間具相當因果關
    係之積極證據，是其此部分主張，礙難憑採。
　㈡被告所為不爭執事實所示寄送存證信函之行為，應生終止
    之效力，是系爭契約於112 年1 月18日時即依勞動基準法第
    12條第1 項第6 款事由終止：
　⒈按勞工有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 日，或1 個月內曠工達6 日
    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雇主依前項第1 款、第2 款
    及第4 款至第6 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
    ，30日內為之，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第2 項定
    有明文。
　⒉本件被告係以不爭執事實所示寄送存證信函行為，為依勞
    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意思表示之答辯，並有該
    112 年1 月17日台南東寧路存證號碼000008號郵局存證信函
    、收件回執等存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21 頁至第223 頁、第
    385 頁至第386 頁）。查被告系爭調職行為乃合法調動，業
    經本院詳予認定如上，原告卻至少自111 年12月12日起即未
    依被告指示先至被告臺北營業處報到，遑論至忠順大院為接
    待秘書工作直至112 年1 月18日被告終止之意思表示到達原
    告止之期間，乃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 日（且1 個月內曠工
    達6 日）情形，是被告以寄送此存證信函為終止系爭契約之
    意思表示，自屬有理，則系爭契約於112 年1 月18日即告終
    止，堪以認定。
　⒊被告法定代理人謝明汎雖曾於111 年12月15日在寄件人上記
    載自身姓名、蓋用被告大小章方式為不爭執事實所示寄送
    存證信函之行為，並有該日台南東寧路存證號碼000275號郵
    局存證信函在卷可徵（見本院卷第219 頁至第220 頁），但
    此行為非被告作為終止系爭契約意思表示之抗辯，伊亦自述
    係為避免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 條規定而再為不爭執事實
    所示終止之意思表示（見本院卷第265 頁），本院當毋庸
    就是否該存證信函即為代表被告、有無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
    第8 條，勞動基準法第74條規定適用等爭點予以論究，併予
    指明。
　㈢原告不得請求請求被告給付自111 年12月22日起至復職日前
    一日止之工資，但得請求自111 年12月至112 年1 月17日期
    間之勞工退休金提繳：
　⒈給付工資部分：原告自111 年12月12日起既無任何履行被告
    系爭調職行為後勞務給付之義務，依民法第487 條「僱用人
    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
    」規定之解釋以觀，其當不得請求此段期間勞務給付之對價
    即報酬，自不待言；至112 年1 月18日以後，因系爭契約業
    已終止，被告依系爭契約所負給付報酬之義務業已消弭，原
    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要屬無據。
　⒉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被告於僱用原告期間每月應提繳1,72
    8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等事實，如不爭執事實所載，則在系
    爭契約於112 年1 月18日因被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
    第6 款終止之意思表示到達原告以前，兩造間僱傭關係既仍
    繼續存在，被告當應持續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殆無疑義
    。參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2 年8 月11日保退五字第00000000
    280 號函暨原告勞退專戶明細所示（見本院卷第123 頁至第
    137 頁），被告於111 年12月僅為原告提繳1,210 元，112
    年1 月則全未提繳，是被告尚應提繳1,466 元至原告勞退專
    戶（計算式：【1,728 －1,210 】＋【1,728 × 17/31 】≒
    1,466 ，元以下四捨五入），應堪認定。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為系爭調職行為並無不法之處，但原告自
    111 年12月12日至112 年1 月17日期間，全未依被告系爭調
    職行為至忠順大院即新工作地點提供勞務，被告不僅不負給
    付報酬之義務，伊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規定於
    112 年1 月18日終止系爭契約，於法要無不合，但仍應於系
    爭契約存續期間（即至112 年1 月17日）補足提繳至原告勞
    退專戶之勞工退休金。從而，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
    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應提繳1,466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由，應予
    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
    法第44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就主文第1 項依職權宣告假
    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
    金額。此部分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然其聲
    請僅係促使法院為職權之發動，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
    。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
    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因本件被告獲絕大部分勝訴而僅就勞
    工退休金1,466 元部分敗訴，故依上述情形，依民事訴訟法
    第79條規定，命原告一造負擔訴訟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82號

原      告  辜上容  



訴訟代理人  彭珮瑄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太子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俊良  

訴訟代理人  沈以軒律師

            游鎮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 年12月

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壹仟肆佰陸拾陸元至原告設於勞工保險局之勞

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壹仟肆佰陸拾陸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勞動事件以勞工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

    、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勞動事件

    法第6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自民國108 年2

    月25日起受僱於被告並經派遣至被告關係企業即訴外人太子

    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子建設公司）經營、址設臺

    北市○○區○○路0 段00號之國立臺灣大學（下稱臺大）太

    子學舍長興舍區（下稱原工作處所）擔任櫃檯人員，揆之首

    開規定，本院當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第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

    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存否

    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

    認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

    利益，縱其所求確認者為他人間之法律關係，亦非不得提起

    （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

    判決要旨參照）。原告主張自108 年2 月25日起受僱於被告

    至原工作處所擔任櫃檯人員，被告竟先於111 年12月7 日對

    其違法調職，再於同年月21日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

    6 款謂其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 日為由終止契約，但與事實

    不合，被告解僱行為於法不合，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

    乙節，則經被告以伊解僱並無違法之處為辯，是兩造間是否

    仍存有僱傭關係當有爭執，而此不安之狀態，得由原告以對

    被告為確認判決除去之，堪謂其提起本件訴訟有受確認判決

    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三、又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

    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

    第1 項第3 款自明。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㈠確認兩造僱傭

    關係存在；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4萬9,333 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並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

    於次月5 日前給付原告2 萬8,000 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提繳1

    萬8 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下稱原告勞退專戶），並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原告

    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1,728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㈣上開

    第2 項及第3 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

    第9 頁至第10頁）。嗣將聲明第3 項更為：被告應提繳8,64

    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並應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原告

    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1,728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見本院

    卷第397 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之首開規

    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108 年2 月25日起受僱於被告，經被告派遣至太子建

    設公司經營之國立臺灣大學太子學舍長興舍區（即原工作處

    所）任櫃檯人員，約定該日起至同年3 月24日為試用期，試

    用期間時薪150 元，嗣經太子建設公司經理常世權、協理吳

    建瑩面試後自同年4 月1 日起轉為正職，月薪2 萬8,000 元

    ，月休8 日（其後調整為當月週六、日休假；下稱系爭契約

    ）。未料轉為正職後，被告竟於其任職期間多次開立不實改

    善通知單如下，更違法於111 年12月7 日調職、111 年12月

    21日終止系爭契約：

　⒈原告因勞保投保薪資有誤、被告未給付延長工時工資等情形

    ，多次向現場主管常世權、吳建瑩，及太子建設公司副理陳

    孝洲、劉建宏及人資梁芳萱等人反映，卻遭渠以太子建設公

    司非其雇主為由藉故拖延，惟其因面試及任職期間接觸之監

    督管理階層均為太子建設公司人員，不知所屬被告主管聯絡

    方式，以109 年10月16日至同年月28日電子郵件向太子建設

    公司人員詢問亦未回應，遂於同年10月30日、同年11月3 日

    向臺大住宿組、法務處詢問被告聯絡方式，又因不同意劉建

    宏要求簽署每月固定休假8 日之員工任職同意書，再度向太

    子建設公司詢問被告主管聯絡方式，即遭被告以其在上班時

    間寄送電子郵件、傳遞薪資有誤訊息等不實事由，於110 年

    1 月4 日對原告開立第一次改善通知單（下稱第一通知單）

    ，雖原告當場向面談者莊茂雄提出申訴，惟未獲被告回應。

　⒉依被告及太子建設公司作業規範，均要求櫃檯員工將工作內

    容拍照上傳至通訊軟體LINE工作群組（下稱LINE群組），然

    劉建宏竟於110 年3 月17日將原告退出LINE群組，不僅使其

    工作處理困難、無從得知主管佈達事項，更被取消調整班表

    權限，使其在原工作處所電腦共用區閱覽每月班表後，若有

    疑義僅能寄發電子郵件予主管，是其嗣因對太子建設公司提

    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訴訟（即本院109 年度勞訴字第119 號

    歷審民事事件，下稱前案事件）而得知被告人資主管為洪尉

    隴，便於110 年4 月8 日寄發電子郵件予洪尉隴詢問調薪辦

    法、考核依據、改善通知單申訴及撤銷方式，並建議定期以

    電子郵件通知每月班表但未獲答覆，再向太子建設公司現場

    主管詢問工作問題亦未獲回應，竟遭被告於110 年8 月12日

    以其上班時間寄發前述電子郵件、散播不實訊息（即其稱被

    告與太子建設公司人員所為證述不實一事）為由開立第二次

    改善通知單（下稱第二通知單）；然太子建設公司與被告人

    員於前案事件在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109 年度勞上字

    第188 號審理中所為證述有推諉卸責之嫌，其所言並無不實

    ，於110 年8 月12日向洪尉隴提出申訴，被告也未回應。

　⒊原告復陸續以110 年12月24日與同年月29日、111 年1 月5

    日與同年月13日電子郵件向洪尉隴告知遭太子建設公司違法

    轉掛勞保、主管職場霸凌，並詢問年終尾牙之福利歸屬、調

    漲基本工資後之薪資調整事宜、入帳薪資計算方式、職場霸

    凌申訴處理進度及違法扣薪處理方式等，全未獲回應，反遭

    被告於111 年1 月25日以其寄送上開電子郵件散佈謠言造成

    太子建設公司名譽受損，開立第三次改善通知單（下稱第三

    通知單），經原告不滿提出申訴後猶仍未果。

　⒋原告再於000 年00月間因認太子建設公司排班與特休天數有

    誤，以電子郵件檢附班表向主管說明相關意見，竟遭被告於

    同年月15日以其發送與工作無關信件、逕傳送班表予他人，

    違反工作規定第13條、勞動契約書第15條、工作規則第13條

    、工作規則第101 條第1 項第4 款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第1 項第6 款等規定，對其開立第四次改善通知單（下稱第

    四通知單），並於同年月28日函知對原告記大過2 次處分、

    大過1 次處分及檢討調職處分。

　⒌被告對原告開立上述共4 次改善通知單而為記大過2 次處分

    ，又因其拒絕簽署第四改善單記1 大過處分且欲調整其職務

    等行為，從其曾於111 年7 月、同年0 月間向臺北市政府勞

    動局（下稱北市勞動局）申訴，經北市勞動局以被告違反勞

    動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第23條第1 項、第30條第6 項、第

    24條第2 項、第38條第4 項等規定於111 年11月1 日裁罰被

    告10萬元後，被告即對其開立第四改善單，以及其於111 年

    12月1 日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下稱北市勞動局）申訴，被

    告竟旋於同年月7 日將其調至「忠順大院」社區擔任接待秘

    書（下稱系爭調職行為），並要求於同年月12日報到等舉動

    ，各次行為應全屬不當動機及目的所為，此等調動實違反勞

    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規定而不生效力，是其仍於同年月12日

    至原工作處所欲提供勞務，始發現被告不僅取消其門禁權限

    ，甚以侵入住宅報警處理，且於其111 年12月19日就共4 次

    改善通知單及違法調動等事宜向北市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

    解後，於112 年1 月13日調解期日前更遭被告以寄件人「謝

    明汎」（未載明所任身分）為名義，以同年12月21日台南東

    寧路存證號碼275 號郵局存證信函通知終止系爭契約。

　㈡被告所為系爭調職行為既存有不當動機及目的，調職後工作

    地點及內容均與原職務不同，又未考量原告及其家庭生活利

    益，對原告而言屬不利變更，不符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第

    1 款、第2 款規定；又原告雖自111 年12月12日起未至新工

    作地點提供勞務，但調動既屬違法，並非無正當理由繼續曠

    工3 日或1 個月內曠工達6 日，且被告係以謝明汎名義為終

    止之意思表示，難認係被告所為，況該終止之意思表示也違

    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 條、勞動基準法第74條規定而屬無效

    ，又被告開立上開改善通知單已逾知悉後30日期間，是兩造

    間僱傭關係仍繼續存在。再原告主觀上從無去職之意亦請求

    恢復僱傭關係，客觀上也通知被告準備提供勞務以代勞務之

    給付，惟被告預示拒絕受領，自應負受領遲延之責，原告無

    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並因被告自111 年12月22

    日起至今全未給付薪資，原告應得請求自111 年12月22日起

    至112 年5 月31日期間共5 月10日薪資14萬9,333 元（計算

    式：【28,000÷ 30× 10）＋（28,000× 5 ）≒149,333 ），

    及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5 日

    給付2 萬8,000 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另被告尚應為原告提繳

    勞工退休金，以月投保（提繳）薪資2 萬8,800 元計算，每

    月應提繳1,728 元（計算式：28,800× 6%=1,728），故自11

    1 年12月22日至112 年5 月31日應補繳差額8,640 元（計算

    式：【1,728 ÷ 30× 10】＋【1,728 × 5 】＝8,640 ），並

    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1,728 元

    至其勞退專戶。

　㈢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民法第487 條，勞工退休金條例

    第6 條第1 項、第14條第1 項、第31條第1 項等規定，提起

    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⒉被告

    應給付原告14萬9,333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

    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5 日前給付原告2 萬8,000

    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⒊被告應提繳8,64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並應自11

    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1,728 元

    至原告勞退專戶；⒋聲明第2 項及第3 項，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自108 年2 月25日起成立系爭契約，原告由被告派往伊

    關係企業即太子建設公司所經營之臺大太子學舍長興舍區（

    即原工作處所）擔任櫃檯人員，因原告認自身為太子建設公

    司員工而提起前案事件訴訟，主張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

    1 規定，迭經本院109 年8 月28日109 年度勞訴字第119 號

    判決、高院110 年6 月29日109 年度勞上字第188 號判決及

    最高法院110 年10月21日110 年度台上字第2712號裁定均駁

    回原告之訴、變更之訴與上訴確定。詎原告於前案事件結束

    後，竟接連發生諸多違紀行為，諸如：不服從現場主管指揮

    監督、遭反映工作配合度不佳，且工作時從事閱讀私人書籍

    、包裝禮品等私人事務，上班打卡後未交接即外出購買咖啡

    ，在工作交接本上記載侮辱太子建設公司之字眼抑或指控耗

    費大筆資金聘用律師掩蓋違法轉掛勞工、遊走勞動基準法底

    線、鑽法律漏洞等，以電子信件等公然侮辱其餘同仁或太子

    建設公司主管不知羞恥、說謊成性做偽證、利用職權挑撥離

    間職場霸凌，誣告同事竊錄其非公開活動涉犯妨害秘密罪嫌

    （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工作時未經同意時常對他人錄音

    錄影，動輒以威脅提告方式達其私人目的，持續以不實言論

    向太子建設公司客戶即臺大指控渠違反勞動法令侵害勞工權

    益等舉動，經被告調查後未見原告受職場霸凌之事證，縱原

    告向北市府勞動局申訴，亦未發現具體事證，其猶無法接受

    仍要求被告賠償鉅額精神慰撫金等，已違反被告工作規則第

    60條第6 項第12款、第101 條第4 款、第8 款及第12款等規

    定。

　㈡原告上開行為已令被告及太子建設公司不堪其擾，伊業數度

    寄發3 次改善通知單促其改善，太子建設公司更於111 年9

    月26日函知被告：原告行為嚴重影響現場管理並損害企業名

    譽，為建立雙方良好合作關係請儘速處理等內容，但因原告

    毫無改善，於被告指派管理幹部於111 年11月16日與原告洽

    談、開立第四改善通知單之際，原告不僅不聽從勸導、拒絕

    簽署該通知單，又怒罵幹部並對勸導主管拍桌等行徑，使兩

    造間信賴關係已消失殆盡、難以維持，爰於111 年11月23日

    召開人事評議會決議對原告屢傳送不實訊息且毫無悔意行為

    記大過2 次處分、怒罵幹部及對勸導主管拍桌行為記大過1

    次處分而以111 年11月30日太管總管0000000 號令予以處分

    （下稱系爭處分），並在太子建設公司要求、工作同仁申訴

    及主管建議下，考量第一至四通知單所載事實，於同年12月

    7 日調動原告職務至忠順大院（下稱系爭調職行為），核屬

    被告之正當懲戒及措施，避免使原告立即喪失工作，以恪守

    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此乃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並無不當動

    機及目的。又原告調職前擔任櫃檯接待人員、調職後擔任接

    待秘書，二者工作內容相同，為其體能及技術得以勝任，每

    月工資更自2 萬8,000 元調高至3 萬2,000 元，對其勞動條

    件未作任何不利變更，且通勤單趟時間自約20分鐘變為約25

    分鐘，亦無工作地點過遠之情形，實已考量原告及其家庭生

    活利益，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調動五原則，其當有

    遵守被告指示調動職位之義務。惟於被告111 年12月7 日發

    布調動令命原告於同年月12日先至被告臺北營業處報到，其

    無故未遵期報到或忠順大院提供勞務，經被告於同年月15日

    寄發存證信函要求於同年月20日前完成報到程序仍置之不理

    ，迨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後，被告始以112 年1 月16日存證

    信函通知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規定終止系爭契

    約，自屬合法。又被告雖曾於111 年12月21日寄送存證信函

    予以終止，並將原告退保及停繳勞工退休金，但事後方知原

    告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為免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 條規定

    ，遂於調解不成立後再次為終止之意思表示。

　㈢遍觀北市勞動局提供之申訴及勞動檢查全部卷宗，不僅內容

    無法證明被告開立該四次改善通知單與原告檢舉間之關聯性

    ，依臺北市勞動檢查處（下稱北市勞檢處）回函內容，益徵

    被告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制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

    防計畫並據以執行，於原告每每提出各項申訴時均對其進行

    訪談並製作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北市勞檢處也未對

    被告或太子建設公司裁罰，反觀原告於本件訴訟繫屬中竟就

    被告所提證據對先前現場主管提起妨害名譽告訴，更見兩造

    間信賴關係難以維持、系爭契約無法繼續之原因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

    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見本院卷第524 頁至第528 頁，並依判決

    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㈠原告於108 年2 月25日起受僱於被告在址設臺北市○○區○

    ○路0 段00號之臺大太子學舍長興舍區（即原工作處所），

    約定108 年2 月25日至同年3 月24日為試用期時薪150 元，

    自同年4 月1 日起轉為正職櫃檯人員，約定月薪2 萬8,000

    元於次月5 日給付，且依其薪資級距每月應提繳1,728 元至

    原告勞退專戶。

　㈡依原告勞保與就保投保紀錄所示，被告自108 年2 月25日至

    同年6 月1 日以月提繳工資2 萬3,100 元投保勞保，自108

    年8 月1 日將月提繳工資改為3 萬300 元，嗣於111 年12月

    21日退保；並於108 年2 月25日至111 年12月21日投保健保

    。另依原告勞退專戶明細所示，其於108 年2 月經被告提繳

    277 元，108 年3 月至同年7 月每月提繳1,386 元，108 年

    8 月至109 年4 月每月提繳1,818 元，109 年5 月至111 年

    11月每月提繳1,728 元，於111 年12月提繳1,210 元。

　㈢原告前對太子建設公司提起前案事件即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

    訴，主張其係通過太子建設公司副理面試而為不爭執事實

    所示職務，故僱傭關係應存於雙方間而應予恢復，迭經本院

    109 年8 月28日109 年度勞訴字第119 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高院110 年6 月29日109 年度勞上字第188 號判決駁回原

    告變更之訴（即確認僱傭關係存在）、最高法院110 年10月

    21日110 年度台上字第2712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

　㈣被告曾各於110 年1 月14日、同年8 月12日、111 年1 月25

    日、同年11月16日開立共4 次改善通知單予原告；再以同年

    11月28日令通知原告於前案事件確定後仍持續不斷傳送不實

    訊息，傷害太子建設公司信譽故記大過2 次，另因原告於11

    1 年11月16日與被告管理幹部發生衝突、拒簽署第4 次改善

    通知單，故以111 年11月30日太管總管0000000 號令記大過

    1 次，並稱因上述行為，將給予最後輔導機會並檢討職缺調

    職處分。

　㈤太子建設公司曾以111 年9 月26日太北字第11109005號函予

    被告，表示原告於前案事件確定後仍不服判決任意指摘抱怨

    ，造成太子建設公司與臺大備受困擾，請求被告予以處置。

　㈥原告於111 年7 月至同年0 月間申請勞檢後，被告於111 年

    11月1 日經北市勞動局以北市勞動字第11160289331 號函裁

    罰10萬元，並於112 年1 月5 日公告。

　㈦原告於000 年00月0 日下午4 時35分許向北市勞動局提出申

    訴。

　㈧Q告以111 年12月7 日（111 ）太管北字第001 號人事派遣

    異動令公告將於同年月12日起調動原告至址設臺北市○○區

    ○○街0 段00巷00號之忠順大院接待秘書（即系爭調職行為

    ），並要求原告於111 年12月12日上午11時至被告臺北營業

    處辦理報到。

　㈨被告法定代理人謝明汎曾以自己名義，於111 年12月15日以

    台南東寧路存證號碼000275號郵局存證信函送達原告，通知

    應於111 年12月20日至被告臺北營業處報到，未報到者自11

    1 年12月21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此於

    同年月22日送達。

　㈩原告於111 年12月19日向北市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

    北市府勞動局於同年月23日發開會通知單，但兩造於112 年

    1 月13日調解不成立。

　被告於112 年1 月17日以台南東寧路存證號碼000008號郵局

    存證信函予原告，告知原告均未依期報到，自111 年12月12

    日起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 日，故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系爭契約。此存證信函於翌（18）日送達原告

    。

　原告另對被告提起請求給付工資（即防疫津貼）之訴，經本

    院112 年6 月30日112 年度勞小字第19號判決被告應給付原

    告1 萬2,000 元，及自112 年1 月8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並告確定。

四、原告另主張因被告系爭調職行為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規定無效，其並非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 日或1 個月曠工6

    日，被告終止系爭契約違法，兩造間僱傭關係繼續存在，被

    告應給付及提繳自111 年12月22日起至復職日止薪資、勞工

    退休金至原告勞退專戶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

    辯。是以，本件爭點厥為：㈠系爭契約是否仍繼續存在？抑

    或業已終止？⒈被告所為不爭執事實㈣所示開立改善通知單

    是否確有上載原告之行為（即被告112 年10月4 日民事陳報

    狀第2 頁至第3 頁即本院卷第262 頁至第263 頁所示），因

    而違反被告工作規則第60條第6 項第12款、第101 條第8 款

    與第12款等規定？⒉被告所為不爭執事實㈧調職行為，是否

    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第1 款、第2 款規定而無效？⒊

　　被告所為終止意思表示之日期、方式及原因為何？①如為不

    爭執事實㈩所示存證信函寄送行為，是否代表被告發生終止

    之效力？所為終止日期是否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 條，勞

    動基準法第74條規定而無效？②如為不爭執事實所示存證

    信函寄送行為，是否確有連續曠工3 日（即自111 年12月12

    日起至112 年1 月18日止均曠職？）之情形？或因調動不合

    法而無連續曠工情形，或有勞動基準法第74條規定而無效？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1 年12月22日至112 年5 月31日期

    間未給付之工資14萬9,333 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以及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5 日給付2 萬

    8,000 元及各期應給付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有無理由？㈢原告請求被告提繳8,640 元至原告勞

    退專戶，及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於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

    次月5 日提繳1,728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有無理由？（見本

    院卷第527 頁至第528 頁、第583 頁，且依論述先後、妥適

    性及全辯論意旨調整順序內容）茲分述如下：

　㈠被告所為不爭執事實㈧調職行為，並未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

    條之1 第1 款、第2 款規定而無效：

　⒈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

    下列原則：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

    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對勞工之工資及其

    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

    技術可勝任；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

    ；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定有明文，此即明訂調動五原則，即雇主調動勞工工作除不

    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外，尚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

    ；易言之，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

    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所可能產生生活上不利益之程度，

    綜合考量。勞工調職就個別家庭之日常生活通常在某程度受

    有不利益，但該不利益如依一般通念未逾勞工可忍受之程度

    範圍內，則非權利濫用（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34號、

    110 年度台上字第43號判決要旨參照）。再勞工違反勞動契

    約（或工作規則），其行為縱該當於應受懲戒處分情節，雇

    主如不行使其依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之懲戒權，改以調

    整勞工職務，以利企業團隊運作，增進經營效率，尚難認不

    符企業經營之必要性及調職合理性（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

    字第2 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被告所為系爭處分、調職行為及所憑事由，除係憑藉於被告

    111 年11月23日111 年度第二次人事評議會議簽到表與會議

    紀錄所載程序，以及被告工作規則第60條第6 項第12款、第

    101 條第4 款、第8 款與第12款「違反忠誠義務使被告有受

    重大損害之虞」、「危害客戶名譽」、「拒絕聽從主管人員

    合理指揮監督，經勸導仍不聽從者」、「在工作場所言語恐

    嚇、辱罵他人，傷害公司或個人之信譽者」外（見本院卷第

    355 頁至第361 頁、第363 頁至第384 頁），即如系爭處分

    所載：原告於前案事件110 年10月21日（函文則載為同年11

    月15日）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2712號裁定上訴駁回確

    定後，仍不斷傳送不實訊息，屢勸不改，毫無悔意，傷害太

    子建設公司信譽等行為，以及111 年11月16日對第四通知單

    不予簽署、不聽從勸導且怒罵幹部、對勸導主管拍桌等事實

    在案（見本院卷第43頁、第215 頁）。經查：

　①原告於前案事件確定後仍針對太子建設公司持續傳送不實訊

    息，經勸說無用等客觀事實，業據被告提出原告屢於110 年

    12月24日上午9 時15分、同年月29日上午11時49分、111 年

    1 月5 日中午12時44分、同年月13日上午9 時59分、同年0

    月00日下午3 時23分許寄送予太子建設公司人員、數名共事

    同仁關於其對前案事件之眾多不滿諸如「太子建設無所謂的

    耗費大筆資金聘用律師事務所以為可以掩蓋公司違法轉掛勞

    工」、「不會因為公司有請律師顧問就可以游走游走勞基法

    底線」、「繼續鑽法律漏洞轉掛勞工侵害勞工權益」等內容

    之電子郵件；值勤交接簿111 年6 月24日工作交接內容欄中

    原告所為與該欄其他關於預計退宿房號、檢測飲水機水質毫

    無關連之「因為太子建設主管不清楚太子公寓大廈的規定，

    有薪資、出缺勤問題，請找我們僱主太子公寓大廈詢問。PS

    太子建設說過的話不會承認，但是說太子建設說謊成性會被

    開立改善單，所以只能說太子建設不清楚」等手寫註記；11

    1 年9 月19日以電子郵件正副本傳送予太子建設公司與被告

    人員、共事同仁記載除自身特休未休折算工資發放時間詢問

    外，另補充：「人資拖欠員工薪資沒半點歉意真的是不知羞

    恥，還好意思約談員工在約談報告裡指責員工，大言不慚地

    回覆勞動局處理結果無職場霸凌情形，真的就是不知羞恥…

    …」；以及第三、四通知單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71 頁

    至第285 頁、第291 頁至第274 頁、第194 頁至第195 頁、

    第209 頁）。

　②原告於111 年11月16日對第四通知單不予簽署、不聽從勸導

    且怒罵幹部、對勸導主管拍桌等事實，亦有第四通知單上所

    載註記、原告於北市勞檢處申訴案件紀錄表自述：「……於

    111 年11月16日上午10時30分，因上班時間發email 以及寄

    送班表未遮罩同事電話號碼，而被主管約談……本人與主管

    爭執，並拒絕簽署改善通知單……」等附卷足證（見本院卷

    第213 頁、第45頁；本院卷乙一第45頁），要非子虛。

　⒊其次，兩造間事務員勞動契約書前言、第14條及第29條各約

    定：「……就此甲乙雙方同意以之為期訂立勞動契約，除法

    律規定外，乙方（按：即原告）願遵守甲方工作上之指揮監

    督及遵循甲方之工作規則及有關行政管理規範……」、「基

    於甲方經營與管理之必要，於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所

    定原則調動乙方工作時（含地點或通常可勝任之工作內容）

    乙方不得拒絕，違者得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其餘未約

    定事項，雙方同意依據甲方之工作規則及其他行政管理規章

    行之」等情在卷（見本院109 年度勞訴字第119 號卷，下稱

    勞訴119 卷，第97頁至第99頁），堪認祇要未違反勞動基準

    法第10條之1 調動五原則規範，被告依系爭契約即有變更原

    告工作地點之權利，殆無疑義。衡之第一至四通知單改善事

    由欄電腦打字與手寫內容、歷來電子郵件、監視器影像等先

    後時序以觀（見本院卷第43頁、第205 頁、第207 頁至第21

    0 頁、第213 頁、第269 頁至第289 頁、第295 頁至第327

    頁、第330 頁至第353 頁、第483 頁至至第487 頁、第491

    頁），比對兩造間事務員勞動契約書第10條約定每日工作時

    間（見勞訴119 卷第98頁），於遭被告或太子建設公司現場

    主管以其曾在上班時間傳送非其工作內容等疑義電子郵件之

    行為為揭櫫，屢屢告知「勿於上班辦理與上班無關之事務，

    籲請於上班時間，做好櫃檯服務工作」、「注意工作配合度

    與出言不遜」等情事提醒後，原告仍逕以其主觀上認定該等

    信件與工作相關、未影響上班工作為其辯詞，此後仍多次為

    之，甚未能理解「勿於上班辦理與上班無關事務」之意，於

    上班時間為私人行為（如外出購買咖啡、在櫃檯處包裝自用

    禮品或從事個人行為等），抑或對本應屬主管決定事項以強

    烈措辭為其主觀建議，或對現場主管提醒不應在上班時間閱

    覽自身書籍之行為泛稱係主管騷擾其上班，更未詢問同事或

    再為觀察而係直接對同事提起妨害秘密告訴經臺北地檢檢察

    官為111 年度偵字第28137 號不起訴處分等行為舉措（見本

    院卷第269 頁、第333 頁、第197 頁至第199 頁），足見原

    告於原工作處所提供勞務、待人接物等方式，與該處監督、

    管理或人際相處等文化不合，更使太子建設公司與被告間原

    成立派遣契約（見本院卷第500 頁、第583 頁），由被告派

    遣人力至該處提供勞務之預定效能不增反減，使被告原依該

    派遣契約對太子建設公司所負契約義務有所影響，則被告基

    於前述事由、據第一至四通知單多次「對員工行為初步處置

    、善意提醒改善」（見本院卷第269 頁、第495 頁）未果等

    情況下，因而為系爭調職行為，尚屬伊企業團體運作、經營

    效率之管理需求所為，此自被告111 年度第二次人事評議會

    議紀錄上呈現係衡量原告於前案事件業已底定後仍屢屢指摘

    太子建設公司，故人事評議會認或有原告無法適應原工作處

    所、繼續在現職服務等記載（見本院卷第359 頁至第361 頁

    ），亦可見一斑。

　⒋又系爭調職行為對原告所為職務調動，據被告於人事派遣異

    動令上所載：請原告自111 年12月12日自原工作處所太子學

    舍長興院區櫃檯接待人員職稱調任為忠順大院社區接待秘書

    ，且於該日上午11時先至臺北營業處辦理報到一節，有被告

    111 年12月7 日（111 ）太管北字第001 號人事派遣異動令

    （內部行文）等存卷足考（見本院卷第47頁、第217 頁），

    與原告在原工作處所擔任櫃檯接待人員職務之內容並無不同

    ，乃其體能及技術可得勝任，復無任何調降工資之字眼可言

    ；復自錄音檔與錄音譯文中呈現被告人員告知月薪3 萬2,00

    0 元，但原告旋以主觀上認屬違法調職而全然否決等情（見

    本院卷第391 頁至第393 頁、第503 頁、第524 頁），更見

    系爭調職行為對原告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要無不利變更之處

    。再忠順大院位於臺北市○○區○○街0 段00巷00號，仍位

    於臺北市區內，相較於原告住所前往原工作處所時間，縱搭

    乘大眾交通工具亦僅多耗費約10分一節，有GOOGLE搜尋與地

    圖查詢結果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05 頁至第107 頁、第23

    7 頁至第239 頁），原告也未具體說明其家庭生活情形有何

    過遠、交通不便之情形，於一般通念而言尚未逾越可忍受之

    程度範圍，當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調動五原則，洵堪

    認定。

　⒌原告雖主張被告系爭調職行為係因其於111 年12月1 日向北

    市勞動局申訴所為，實有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第1 款不當

    動機及目的云云。然以：

　①原告於000 年00月0 日下午4 時35分許向北市勞檢處對被告

    申訴後，北市勞檢處係以同年月8 日北市勞檢職字第111603

    29302 號函予被告要求提供原告於111 年度在原工作處所執

    行職務遭不法侵害處理流程相關資料，被告則於同年月20日

    回覆北市勞檢處等情，有北市勞檢處勞工申訴案件紀錄表、

    被告111 年12月20日太管總管0000000 號函暨相關資料等在

    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5頁；本院卷乙三全卷），顯見於被告

    112 年12月7 日為系爭調職行為之際，北市勞檢處尚未函請

    被告提供相關資料，則被告最早於同年月8 日以後方悉原告

    向北市勞檢處申訴之情況下，單以原告申訴行為時點早於被

    告調職行為時間，遽謂被告係因原告申訴行為考量而予調任

    、具不當動機與目的，要屬率斷。

　②至原告所提現場主管在值勤交接簿黏貼文件之翻拍照片、LI

    NE對話紀錄擷圖（見本院卷第409 頁至第425 頁），全屬關

    於提供勞務相關事項（諸如請假、漏忘打卡或遲到之補救處

    理方式）、春節或選舉日排班及尾牙福利規範，與原告所載

    上情大相逕庭，至太子建設公司主管管理方式更與原告前述

    猶仍指摘早已確定之前案事件情形相悖；又北市勞動局111

    年9 月7 日案件查詢回覆擷圖、勞動部違反勞動法令事業單

    位（雇主）查詢系統結果（見本院卷第441 頁至第443 頁）

    ，至多僅有時間先後順序之巧合，原告於111 年12月1 日所

    為申訴顯與被告系爭調職行為毫無關聯，業有前揭客觀事實

    如上，原告未能提出系爭調職行為與其申訴間具相當因果關

    係之積極證據，是其此部分主張，礙難憑採。

　㈡被告所為不爭執事實所示寄送存證信函之行為，應生終止

    之效力，是系爭契約於112 年1 月18日時即依勞動基準法第

    12條第1 項第6 款事由終止：

　⒈按勞工有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 日，或1 個月內曠工達6 日

    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雇主依前項第1 款、第2 款

    及第4 款至第6 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

    ，30日內為之，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第2 項定

    有明文。

　⒉本件被告係以不爭執事實所示寄送存證信函行為，為依勞

    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意思表示之答辯，並有該

    112 年1 月17日台南東寧路存證號碼000008號郵局存證信函

    、收件回執等存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21 頁至第223 頁、第

    385 頁至第386 頁）。查被告系爭調職行為乃合法調動，業

    經本院詳予認定如上，原告卻至少自111 年12月12日起即未

    依被告指示先至被告臺北營業處報到，遑論至忠順大院為接

    待秘書工作直至112 年1 月18日被告終止之意思表示到達原

    告止之期間，乃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 日（且1 個月內曠工

    達6 日）情形，是被告以寄送此存證信函為終止系爭契約之

    意思表示，自屬有理，則系爭契約於112 年1 月18日即告終

    止，堪以認定。

　⒊被告法定代理人謝明汎雖曾於111 年12月15日在寄件人上記

    載自身姓名、蓋用被告大小章方式為不爭執事實所示寄送

    存證信函之行為，並有該日台南東寧路存證號碼000275號郵

    局存證信函在卷可徵（見本院卷第219 頁至第220 頁），但

    此行為非被告作為終止系爭契約意思表示之抗辯，伊亦自述

    係為避免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 條規定而再為不爭執事實

    所示終止之意思表示（見本院卷第265 頁），本院當毋庸

    就是否該存證信函即為代表被告、有無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

    第8 條，勞動基準法第74條規定適用等爭點予以論究，併予

    指明。

　㈢原告不得請求請求被告給付自111 年12月22日起至復職日前

    一日止之工資，但得請求自111 年12月至112 年1 月17日期

    間之勞工退休金提繳：

　⒈給付工資部分：原告自111 年12月12日起既無任何履行被告

    系爭調職行為後勞務給付之義務，依民法第487 條「僱用人

    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

    」規定之解釋以觀，其當不得請求此段期間勞務給付之對價

    即報酬，自不待言；至112 年1 月18日以後，因系爭契約業

    已終止，被告依系爭契約所負給付報酬之義務業已消弭，原

    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要屬無據。

　⒉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被告於僱用原告期間每月應提繳1,72

    8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等事實，如不爭執事實所載，則在系

    爭契約於112 年1 月18日因被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

    第6 款終止之意思表示到達原告以前，兩造間僱傭關係既仍

    繼續存在，被告當應持續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殆無疑義

    。參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2 年8 月11日保退五字第00000000

    280 號函暨原告勞退專戶明細所示（見本院卷第123 頁至第

    137 頁），被告於111 年12月僅為原告提繳1,210 元，112

    年1 月則全未提繳，是被告尚應提繳1,466 元至原告勞退專

    戶（計算式：【1,728 －1,210 】＋【1,728 × 17/31 】≒

    1,466 ，元以下四捨五入），應堪認定。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為系爭調職行為並無不法之處，但原告自

    111 年12月12日至112 年1 月17日期間，全未依被告系爭調

    職行為至忠順大院即新工作地點提供勞務，被告不僅不負給

    付報酬之義務，伊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規定於

    112 年1 月18日終止系爭契約，於法要無不合，但仍應於系

    爭契約存續期間（即至112 年1 月17日）補足提繳至原告勞

    退專戶之勞工退休金。從而，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

    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應提繳1,466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由，應予

    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

    法第44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就主文第1 項依職權宣告假

    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

    金額。此部分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然其聲

    請僅係促使法院為職權之發動，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

    。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

    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因本件被告獲絕大部分勝訴而僅就勞

    工退休金1,466 元部分敗訴，故依上述情形，依民事訴訟法

    第79條規定，命原告一造負擔訴訟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82號

原      告  辜上容  



訴訟代理人  彭珮瑄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太子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俊良  

訴訟代理人  沈以軒律師

            游鎮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 年12月

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壹仟肆佰陸拾陸元至原告設於勞工保險局之勞

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壹仟肆佰陸拾陸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勞動事件以勞工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

    、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勞動事件

    法第6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自民國108 年2

    月25日起受僱於被告並經派遣至被告關係企業即訴外人太子

    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子建設公司）經營、址設臺

    北市○○區○○路0 段00號之國立臺灣大學（下稱臺大）太

    子學舍長興舍區（下稱原工作處所）擔任櫃檯人員，揆之首

    開規定，本院當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第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

    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存否

    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

    認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

    利益，縱其所求確認者為他人間之法律關係，亦非不得提起

    （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

    判決要旨參照）。原告主張自108 年2 月25日起受僱於被告

    至原工作處所擔任櫃檯人員，被告竟先於111 年12月7 日對

    其違法調職，再於同年月21日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

    6 款謂其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 日為由終止契約，但與事實

    不合，被告解僱行為於法不合，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

    乙節，則經被告以伊解僱並無違法之處為辯，是兩造間是否

    仍存有僱傭關係當有爭執，而此不安之狀態，得由原告以對

    被告為確認判決除去之，堪謂其提起本件訴訟有受確認判決

    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三、又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

    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

    第1 項第3 款自明。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㈠確認兩造僱傭

    關係存在；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4萬9,333 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並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

    於次月5 日前給付原告2 萬8,000 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提繳1

    萬8 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下稱原告勞退專戶），並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原告

    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1,728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㈣上開

    第2 項及第3 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

    第9 頁至第10頁）。嗣將聲明第3 項更為：被告應提繳8,64

    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並應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原告

    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1,728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見本院

    卷第397 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之首開規

    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108 年2 月25日起受僱於被告，經被告派遣至太子建

    設公司經營之國立臺灣大學太子學舍長興舍區（即原工作處

    所）任櫃檯人員，約定該日起至同年3 月24日為試用期，試

    用期間時薪150 元，嗣經太子建設公司經理常世權、協理吳

    建瑩面試後自同年4 月1 日起轉為正職，月薪2 萬8,000 元

    ，月休8 日（其後調整為當月週六、日休假；下稱系爭契約

    ）。未料轉為正職後，被告竟於其任職期間多次開立不實改

    善通知單如下，更違法於111 年12月7 日調職、111 年12月

    21日終止系爭契約：

　⒈原告因勞保投保薪資有誤、被告未給付延長工時工資等情形

    ，多次向現場主管常世權、吳建瑩，及太子建設公司副理陳

    孝洲、劉建宏及人資梁芳萱等人反映，卻遭渠以太子建設公

    司非其雇主為由藉故拖延，惟其因面試及任職期間接觸之監

    督管理階層均為太子建設公司人員，不知所屬被告主管聯絡

    方式，以109 年10月16日至同年月28日電子郵件向太子建設

    公司人員詢問亦未回應，遂於同年10月30日、同年11月3 日

    向臺大住宿組、法務處詢問被告聯絡方式，又因不同意劉建

    宏要求簽署每月固定休假8 日之員工任職同意書，再度向太

    子建設公司詢問被告主管聯絡方式，即遭被告以其在上班時

    間寄送電子郵件、傳遞薪資有誤訊息等不實事由，於110 年

    1 月4 日對原告開立第一次改善通知單（下稱第一通知單）

    ，雖原告當場向面談者莊茂雄提出申訴，惟未獲被告回應。

　⒉依被告及太子建設公司作業規範，均要求櫃檯員工將工作內

    容拍照上傳至通訊軟體LINE工作群組（下稱LINE群組），然

    劉建宏竟於110 年3 月17日將原告退出LINE群組，不僅使其

    工作處理困難、無從得知主管佈達事項，更被取消調整班表

    權限，使其在原工作處所電腦共用區閱覽每月班表後，若有

    疑義僅能寄發電子郵件予主管，是其嗣因對太子建設公司提

    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訴訟（即本院109 年度勞訴字第119 號

    歷審民事事件，下稱前案事件）而得知被告人資主管為洪尉

    隴，便於110 年4 月8 日寄發電子郵件予洪尉隴詢問調薪辦

    法、考核依據、改善通知單申訴及撤銷方式，並建議定期以

    電子郵件通知每月班表但未獲答覆，再向太子建設公司現場

    主管詢問工作問題亦未獲回應，竟遭被告於110 年8 月12日

    以其上班時間寄發前述電子郵件、散播不實訊息（即其稱被

    告與太子建設公司人員所為證述不實一事）為由開立第二次

    改善通知單（下稱第二通知單）；然太子建設公司與被告人

    員於前案事件在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109 年度勞上字

    第188 號審理中所為證述有推諉卸責之嫌，其所言並無不實

    ，於110 年8 月12日向洪尉隴提出申訴，被告也未回應。

　⒊原告復陸續以110 年12月24日與同年月29日、111 年1 月5

    日與同年月13日電子郵件向洪尉隴告知遭太子建設公司違法

    轉掛勞保、主管職場霸凌，並詢問年終尾牙之福利歸屬、調

    漲基本工資後之薪資調整事宜、入帳薪資計算方式、職場霸

    凌申訴處理進度及違法扣薪處理方式等，全未獲回應，反遭

    被告於111 年1 月25日以其寄送上開電子郵件散佈謠言造成

    太子建設公司名譽受損，開立第三次改善通知單（下稱第三

    通知單），經原告不滿提出申訴後猶仍未果。

　⒋原告再於000 年00月間因認太子建設公司排班與特休天數有

    誤，以電子郵件檢附班表向主管說明相關意見，竟遭被告於

    同年月15日以其發送與工作無關信件、逕傳送班表予他人，

    違反工作規定第13條、勞動契約書第15條、工作規則第13條

    、工作規則第101 條第1 項第4 款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第1 項第6 款等規定，對其開立第四次改善通知單（下稱第

    四通知單），並於同年月28日函知對原告記大過2 次處分、

    大過1 次處分及檢討調職處分。

　⒌被告對原告開立上述共4 次改善通知單而為記大過2 次處分

    ，又因其拒絕簽署第四改善單記1 大過處分且欲調整其職務

    等行為，從其曾於111 年7 月、同年0 月間向臺北市政府勞

    動局（下稱北市勞動局）申訴，經北市勞動局以被告違反勞

    動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第23條第1 項、第30條第6 項、第

    24條第2 項、第38條第4 項等規定於111 年11月1 日裁罰被

    告10萬元後，被告即對其開立第四改善單，以及其於111 年

    12月1 日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下稱北市勞動局）申訴，被

    告竟旋於同年月7 日將其調至「忠順大院」社區擔任接待秘

    書（下稱系爭調職行為），並要求於同年月12日報到等舉動

    ，各次行為應全屬不當動機及目的所為，此等調動實違反勞

    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規定而不生效力，是其仍於同年月12日

    至原工作處所欲提供勞務，始發現被告不僅取消其門禁權限

    ，甚以侵入住宅報警處理，且於其111 年12月19日就共4 次

    改善通知單及違法調動等事宜向北市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

    解後，於112 年1 月13日調解期日前更遭被告以寄件人「謝

    明汎」（未載明所任身分）為名義，以同年12月21日台南東

    寧路存證號碼275 號郵局存證信函通知終止系爭契約。

　㈡被告所為系爭調職行為既存有不當動機及目的，調職後工作

    地點及內容均與原職務不同，又未考量原告及其家庭生活利

    益，對原告而言屬不利變更，不符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第

    1 款、第2 款規定；又原告雖自111 年12月12日起未至新工

    作地點提供勞務，但調動既屬違法，並非無正當理由繼續曠

    工3 日或1 個月內曠工達6 日，且被告係以謝明汎名義為終

    止之意思表示，難認係被告所為，況該終止之意思表示也違

    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 條、勞動基準法第74條規定而屬無效

    ，又被告開立上開改善通知單已逾知悉後30日期間，是兩造

    間僱傭關係仍繼續存在。再原告主觀上從無去職之意亦請求

    恢復僱傭關係，客觀上也通知被告準備提供勞務以代勞務之

    給付，惟被告預示拒絕受領，自應負受領遲延之責，原告無

    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並因被告自111 年12月22

    日起至今全未給付薪資，原告應得請求自111 年12月22日起

    至112 年5 月31日期間共5 月10日薪資14萬9,333 元（計算

    式：【28,000÷ 30× 10）＋（28,000× 5 ）≒149,333 ），

    及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5 日

    給付2 萬8,000 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另被告尚應為原告提繳

    勞工退休金，以月投保（提繳）薪資2 萬8,800 元計算，每

    月應提繳1,728 元（計算式：28,800× 6%=1,728），故自11

    1 年12月22日至112 年5 月31日應補繳差額8,640 元（計算

    式：【1,728 ÷ 30× 10】＋【1,728 × 5 】＝8,640 ），並

    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1,728 元

    至其勞退專戶。

　㈢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民法第487 條，勞工退休金條例

    第6 條第1 項、第14條第1 項、第31條第1 項等規定，提起

    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⒉被告

    應給付原告14萬9,333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

    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5 日前給付原告2 萬8,000

    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⒊被告應提繳8,64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並應自11

    2 年6 月1 日起至准許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1,728 元

    至原告勞退專戶；⒋聲明第2 項及第3 項，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自108 年2 月25日起成立系爭契約，原告由被告派往伊

    關係企業即太子建設公司所經營之臺大太子學舍長興舍區（

    即原工作處所）擔任櫃檯人員，因原告認自身為太子建設公

    司員工而提起前案事件訴訟，主張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

    1 規定，迭經本院109 年8 月28日109 年度勞訴字第119 號

    判決、高院110 年6 月29日109 年度勞上字第188 號判決及

    最高法院110 年10月21日110 年度台上字第2712號裁定均駁

    回原告之訴、變更之訴與上訴確定。詎原告於前案事件結束

    後，竟接連發生諸多違紀行為，諸如：不服從現場主管指揮

    監督、遭反映工作配合度不佳，且工作時從事閱讀私人書籍

    、包裝禮品等私人事務，上班打卡後未交接即外出購買咖啡

    ，在工作交接本上記載侮辱太子建設公司之字眼抑或指控耗

    費大筆資金聘用律師掩蓋違法轉掛勞工、遊走勞動基準法底

    線、鑽法律漏洞等，以電子信件等公然侮辱其餘同仁或太子

    建設公司主管不知羞恥、說謊成性做偽證、利用職權挑撥離

    間職場霸凌，誣告同事竊錄其非公開活動涉犯妨害秘密罪嫌

    （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工作時未經同意時常對他人錄音

    錄影，動輒以威脅提告方式達其私人目的，持續以不實言論

    向太子建設公司客戶即臺大指控渠違反勞動法令侵害勞工權

    益等舉動，經被告調查後未見原告受職場霸凌之事證，縱原

    告向北市府勞動局申訴，亦未發現具體事證，其猶無法接受

    仍要求被告賠償鉅額精神慰撫金等，已違反被告工作規則第

    60條第6 項第12款、第101 條第4 款、第8 款及第12款等規

    定。

　㈡原告上開行為已令被告及太子建設公司不堪其擾，伊業數度

    寄發3 次改善通知單促其改善，太子建設公司更於111 年9

    月26日函知被告：原告行為嚴重影響現場管理並損害企業名

    譽，為建立雙方良好合作關係請儘速處理等內容，但因原告

    毫無改善，於被告指派管理幹部於111 年11月16日與原告洽

    談、開立第四改善通知單之際，原告不僅不聽從勸導、拒絕

    簽署該通知單，又怒罵幹部並對勸導主管拍桌等行徑，使兩

    造間信賴關係已消失殆盡、難以維持，爰於111 年11月23日

    召開人事評議會決議對原告屢傳送不實訊息且毫無悔意行為

    記大過2 次處分、怒罵幹部及對勸導主管拍桌行為記大過1

    次處分而以111 年11月30日太管總管0000000 號令予以處分

    （下稱系爭處分），並在太子建設公司要求、工作同仁申訴

    及主管建議下，考量第一至四通知單所載事實，於同年12月

    7 日調動原告職務至忠順大院（下稱系爭調職行為），核屬

    被告之正當懲戒及措施，避免使原告立即喪失工作，以恪守

    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此乃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並無不當動

    機及目的。又原告調職前擔任櫃檯接待人員、調職後擔任接

    待秘書，二者工作內容相同，為其體能及技術得以勝任，每

    月工資更自2 萬8,000 元調高至3 萬2,000 元，對其勞動條

    件未作任何不利變更，且通勤單趟時間自約20分鐘變為約25

    分鐘，亦無工作地點過遠之情形，實已考量原告及其家庭生

    活利益，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調動五原則，其當有

    遵守被告指示調動職位之義務。惟於被告111 年12月7 日發

    布調動令命原告於同年月12日先至被告臺北營業處報到，其

    無故未遵期報到或忠順大院提供勞務，經被告於同年月15日

    寄發存證信函要求於同年月20日前完成報到程序仍置之不理

    ，迨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後，被告始以112 年1 月16日存證

    信函通知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規定終止系爭契

    約，自屬合法。又被告雖曾於111 年12月21日寄送存證信函

    予以終止，並將原告退保及停繳勞工退休金，但事後方知原

    告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為免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 條規定

    ，遂於調解不成立後再次為終止之意思表示。

　㈢遍觀北市勞動局提供之申訴及勞動檢查全部卷宗，不僅內容

    無法證明被告開立該四次改善通知單與原告檢舉間之關聯性

    ，依臺北市勞動檢查處（下稱北市勞檢處）回函內容，益徵

    被告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制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

    防計畫並據以執行，於原告每每提出各項申訴時均對其進行

    訪談並製作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北市勞檢處也未對

    被告或太子建設公司裁罰，反觀原告於本件訴訟繫屬中竟就

    被告所提證據對先前現場主管提起妨害名譽告訴，更見兩造

    間信賴關係難以維持、系爭契約無法繼續之原因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

    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見本院卷第524 頁至第528 頁，並依判決

    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㈠原告於108 年2 月25日起受僱於被告在址設臺北市○○區○

    ○路0 段00號之臺大太子學舍長興舍區（即原工作處所），

    約定108 年2 月25日至同年3 月24日為試用期時薪150 元，

    自同年4 月1 日起轉為正職櫃檯人員，約定月薪2 萬8,000

    元於次月5 日給付，且依其薪資級距每月應提繳1,728 元至

    原告勞退專戶。

　㈡依原告勞保與就保投保紀錄所示，被告自108 年2 月25日至

    同年6 月1 日以月提繳工資2 萬3,100 元投保勞保，自108

    年8 月1 日將月提繳工資改為3 萬300 元，嗣於111 年12月

    21日退保；並於108 年2 月25日至111 年12月21日投保健保

    。另依原告勞退專戶明細所示，其於108 年2 月經被告提繳

    277 元，108 年3 月至同年7 月每月提繳1,386 元，108 年

    8 月至109 年4 月每月提繳1,818 元，109 年5 月至111 年

    11月每月提繳1,728 元，於111 年12月提繳1,210 元。

　㈢原告前對太子建設公司提起前案事件即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

    訴，主張其係通過太子建設公司副理面試而為不爭執事實

    所示職務，故僱傭關係應存於雙方間而應予恢復，迭經本院

    109 年8 月28日109 年度勞訴字第119 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高院110 年6 月29日109 年度勞上字第188 號判決駁回原

    告變更之訴（即確認僱傭關係存在）、最高法院110 年10月

    21日110 年度台上字第2712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

　㈣被告曾各於110 年1 月14日、同年8 月12日、111 年1 月25

    日、同年11月16日開立共4 次改善通知單予原告；再以同年

    11月28日令通知原告於前案事件確定後仍持續不斷傳送不實

    訊息，傷害太子建設公司信譽故記大過2 次，另因原告於11

    1 年11月16日與被告管理幹部發生衝突、拒簽署第4 次改善

    通知單，故以111 年11月30日太管總管0000000 號令記大過

    1 次，並稱因上述行為，將給予最後輔導機會並檢討職缺調

    職處分。

　㈤太子建設公司曾以111 年9 月26日太北字第11109005號函予

    被告，表示原告於前案事件確定後仍不服判決任意指摘抱怨

    ，造成太子建設公司與臺大備受困擾，請求被告予以處置。

　㈥原告於111 年7 月至同年0 月間申請勞檢後，被告於111 年

    11月1 日經北市勞動局以北市勞動字第11160289331 號函裁

    罰10萬元，並於112 年1 月5 日公告。

　㈦原告於000 年00月0 日下午4 時35分許向北市勞動局提出申

    訴。

　㈧Q告以111 年12月7 日（111 ）太管北字第001 號人事派遣

    異動令公告將於同年月12日起調動原告至址設臺北市○○區

    ○○街0 段00巷00號之忠順大院接待秘書（即系爭調職行為

    ），並要求原告於111 年12月12日上午11時至被告臺北營業

    處辦理報到。

　㈨被告法定代理人謝明汎曾以自己名義，於111 年12月15日以

    台南東寧路存證號碼000275號郵局存證信函送達原告，通知

    應於111 年12月20日至被告臺北營業處報到，未報到者自11

    1 年12月21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此於

    同年月22日送達。

　㈩原告於111 年12月19日向北市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

    北市府勞動局於同年月23日發開會通知單，但兩造於112 年

    1 月13日調解不成立。

　被告於112 年1 月17日以台南東寧路存證號碼000008號郵局

    存證信函予原告，告知原告均未依期報到，自111 年12月12

    日起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 日，故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系爭契約。此存證信函於翌（18）日送達原告

    。

　原告另對被告提起請求給付工資（即防疫津貼）之訴，經本

    院112 年6 月30日112 年度勞小字第19號判決被告應給付原

    告1 萬2,000 元，及自112 年1 月8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並告確定。

四、原告另主張因被告系爭調職行為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規定無效，其並非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 日或1 個月曠工6

    日，被告終止系爭契約違法，兩造間僱傭關係繼續存在，被

    告應給付及提繳自111 年12月22日起至復職日止薪資、勞工

    退休金至原告勞退專戶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

    辯。是以，本件爭點厥為：㈠系爭契約是否仍繼續存在？抑

    或業已終止？⒈被告所為不爭執事實㈣所示開立改善通知單

    是否確有上載原告之行為（即被告112 年10月4 日民事陳報

    狀第2 頁至第3 頁即本院卷第262 頁至第263 頁所示），因

    而違反被告工作規則第60條第6 項第12款、第101 條第8 款

    與第12款等規定？⒉被告所為不爭執事實㈧調職行為，是否

    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第1 款、第2 款規定而無效？⒊

　　被告所為終止意思表示之日期、方式及原因為何？①如為不

    爭執事實㈩所示存證信函寄送行為，是否代表被告發生終止

    之效力？所為終止日期是否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 條，勞

    動基準法第74條規定而無效？②如為不爭執事實所示存證

    信函寄送行為，是否確有連續曠工3 日（即自111 年12月12

    日起至112 年1 月18日止均曠職？）之情形？或因調動不合

    法而無連續曠工情形，或有勞動基準法第74條規定而無效？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1 年12月22日至112 年5 月31日期

    間未給付之工資14萬9,333 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以及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原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5 日給付2 萬

    8,000 元及各期應給付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有無理由？㈢原告請求被告提繳8,640 元至原告勞

    退專戶，及自112 年6 月1 日起至於告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於

    次月5 日提繳1,728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有無理由？（見本

    院卷第527 頁至第528 頁、第583 頁，且依論述先後、妥適

    性及全辯論意旨調整順序內容）茲分述如下：

　㈠被告所為不爭執事實㈧調職行為，並未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

    條之1 第1 款、第2 款規定而無效：

　⒈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

    下列原則：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

    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對勞工之工資及其

    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

    技術可勝任；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

    ；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定有明文，此即明訂調動五原則，即雇主調動勞工工作除不

    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外，尚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

    ；易言之，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

    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所可能產生生活上不利益之程度，

    綜合考量。勞工調職就個別家庭之日常生活通常在某程度受

    有不利益，但該不利益如依一般通念未逾勞工可忍受之程度

    範圍內，則非權利濫用（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34號、

    110 年度台上字第43號判決要旨參照）。再勞工違反勞動契

    約（或工作規則），其行為縱該當於應受懲戒處分情節，雇

    主如不行使其依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之懲戒權，改以調

    整勞工職務，以利企業團隊運作，增進經營效率，尚難認不

    符企業經營之必要性及調職合理性（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

    字第2 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被告所為系爭處分、調職行為及所憑事由，除係憑藉於被告

    111 年11月23日111 年度第二次人事評議會議簽到表與會議

    紀錄所載程序，以及被告工作規則第60條第6 項第12款、第

    101 條第4 款、第8 款與第12款「違反忠誠義務使被告有受

    重大損害之虞」、「危害客戶名譽」、「拒絕聽從主管人員

    合理指揮監督，經勸導仍不聽從者」、「在工作場所言語恐

    嚇、辱罵他人，傷害公司或個人之信譽者」外（見本院卷第

    355 頁至第361 頁、第363 頁至第384 頁），即如系爭處分

    所載：原告於前案事件110 年10月21日（函文則載為同年11

    月15日）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2712號裁定上訴駁回確

    定後，仍不斷傳送不實訊息，屢勸不改，毫無悔意，傷害太

    子建設公司信譽等行為，以及111 年11月16日對第四通知單

    不予簽署、不聽從勸導且怒罵幹部、對勸導主管拍桌等事實

    在案（見本院卷第43頁、第215 頁）。經查：

　①原告於前案事件確定後仍針對太子建設公司持續傳送不實訊

    息，經勸說無用等客觀事實，業據被告提出原告屢於110 年

    12月24日上午9 時15分、同年月29日上午11時49分、111 年

    1 月5 日中午12時44分、同年月13日上午9 時59分、同年0

    月00日下午3 時23分許寄送予太子建設公司人員、數名共事

    同仁關於其對前案事件之眾多不滿諸如「太子建設無所謂的

    耗費大筆資金聘用律師事務所以為可以掩蓋公司違法轉掛勞

    工」、「不會因為公司有請律師顧問就可以游走游走勞基法

    底線」、「繼續鑽法律漏洞轉掛勞工侵害勞工權益」等內容

    之電子郵件；值勤交接簿111 年6 月24日工作交接內容欄中

    原告所為與該欄其他關於預計退宿房號、檢測飲水機水質毫

    無關連之「因為太子建設主管不清楚太子公寓大廈的規定，

    有薪資、出缺勤問題，請找我們僱主太子公寓大廈詢問。PS

    太子建設說過的話不會承認，但是說太子建設說謊成性會被

    開立改善單，所以只能說太子建設不清楚」等手寫註記；11

    1 年9 月19日以電子郵件正副本傳送予太子建設公司與被告

    人員、共事同仁記載除自身特休未休折算工資發放時間詢問

    外，另補充：「人資拖欠員工薪資沒半點歉意真的是不知羞

    恥，還好意思約談員工在約談報告裡指責員工，大言不慚地

    回覆勞動局處理結果無職場霸凌情形，真的就是不知羞恥…

    …」；以及第三、四通知單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71 頁

    至第285 頁、第291 頁至第274 頁、第194 頁至第195 頁、

    第209 頁）。

　②原告於111 年11月16日對第四通知單不予簽署、不聽從勸導

    且怒罵幹部、對勸導主管拍桌等事實，亦有第四通知單上所

    載註記、原告於北市勞檢處申訴案件紀錄表自述：「……於

    111 年11月16日上午10時30分，因上班時間發email 以及寄

    送班表未遮罩同事電話號碼，而被主管約談……本人與主管

    爭執，並拒絕簽署改善通知單……」等附卷足證（見本院卷

    第213 頁、第45頁；本院卷乙一第45頁），要非子虛。

　⒊其次，兩造間事務員勞動契約書前言、第14條及第29條各約

    定：「……就此甲乙雙方同意以之為期訂立勞動契約，除法

    律規定外，乙方（按：即原告）願遵守甲方工作上之指揮監

    督及遵循甲方之工作規則及有關行政管理規範……」、「基

    於甲方經營與管理之必要，於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所

    定原則調動乙方工作時（含地點或通常可勝任之工作內容）

    乙方不得拒絕，違者得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其餘未約

    定事項，雙方同意依據甲方之工作規則及其他行政管理規章

    行之」等情在卷（見本院109 年度勞訴字第119 號卷，下稱

    勞訴119 卷，第97頁至第99頁），堪認祇要未違反勞動基準

    法第10條之1 調動五原則規範，被告依系爭契約即有變更原

    告工作地點之權利，殆無疑義。衡之第一至四通知單改善事

    由欄電腦打字與手寫內容、歷來電子郵件、監視器影像等先

    後時序以觀（見本院卷第43頁、第205 頁、第207 頁至第21

    0 頁、第213 頁、第269 頁至第289 頁、第295 頁至第327

    頁、第330 頁至第353 頁、第483 頁至至第487 頁、第491

    頁），比對兩造間事務員勞動契約書第10條約定每日工作時

    間（見勞訴119 卷第98頁），於遭被告或太子建設公司現場

    主管以其曾在上班時間傳送非其工作內容等疑義電子郵件之

    行為為揭櫫，屢屢告知「勿於上班辦理與上班無關之事務，

    籲請於上班時間，做好櫃檯服務工作」、「注意工作配合度

    與出言不遜」等情事提醒後，原告仍逕以其主觀上認定該等

    信件與工作相關、未影響上班工作為其辯詞，此後仍多次為

    之，甚未能理解「勿於上班辦理與上班無關事務」之意，於

    上班時間為私人行為（如外出購買咖啡、在櫃檯處包裝自用

    禮品或從事個人行為等），抑或對本應屬主管決定事項以強

    烈措辭為其主觀建議，或對現場主管提醒不應在上班時間閱

    覽自身書籍之行為泛稱係主管騷擾其上班，更未詢問同事或

    再為觀察而係直接對同事提起妨害秘密告訴經臺北地檢檢察

    官為111 年度偵字第28137 號不起訴處分等行為舉措（見本

    院卷第269 頁、第333 頁、第197 頁至第199 頁），足見原

    告於原工作處所提供勞務、待人接物等方式，與該處監督、

    管理或人際相處等文化不合，更使太子建設公司與被告間原

    成立派遣契約（見本院卷第500 頁、第583 頁），由被告派

    遣人力至該處提供勞務之預定效能不增反減，使被告原依該

    派遣契約對太子建設公司所負契約義務有所影響，則被告基

    於前述事由、據第一至四通知單多次「對員工行為初步處置

    、善意提醒改善」（見本院卷第269 頁、第495 頁）未果等

    情況下，因而為系爭調職行為，尚屬伊企業團體運作、經營

    效率之管理需求所為，此自被告111 年度第二次人事評議會

    議紀錄上呈現係衡量原告於前案事件業已底定後仍屢屢指摘

    太子建設公司，故人事評議會認或有原告無法適應原工作處

    所、繼續在現職服務等記載（見本院卷第359 頁至第361 頁

    ），亦可見一斑。

　⒋又系爭調職行為對原告所為職務調動，據被告於人事派遣異

    動令上所載：請原告自111 年12月12日自原工作處所太子學

    舍長興院區櫃檯接待人員職稱調任為忠順大院社區接待秘書

    ，且於該日上午11時先至臺北營業處辦理報到一節，有被告

    111 年12月7 日（111 ）太管北字第001 號人事派遣異動令

    （內部行文）等存卷足考（見本院卷第47頁、第217 頁），

    與原告在原工作處所擔任櫃檯接待人員職務之內容並無不同

    ，乃其體能及技術可得勝任，復無任何調降工資之字眼可言

    ；復自錄音檔與錄音譯文中呈現被告人員告知月薪3 萬2,00

    0 元，但原告旋以主觀上認屬違法調職而全然否決等情（見

    本院卷第391 頁至第393 頁、第503 頁、第524 頁），更見

    系爭調職行為對原告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要無不利變更之處

    。再忠順大院位於臺北市○○區○○街0 段00巷00號，仍位

    於臺北市區內，相較於原告住所前往原工作處所時間，縱搭

    乘大眾交通工具亦僅多耗費約10分一節，有GOOGLE搜尋與地

    圖查詢結果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05 頁至第107 頁、第23

    7 頁至第239 頁），原告也未具體說明其家庭生活情形有何

    過遠、交通不便之情形，於一般通念而言尚未逾越可忍受之

    程度範圍，當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調動五原則，洵堪

    認定。

　⒌原告雖主張被告系爭調職行為係因其於111 年12月1 日向北

    市勞動局申訴所為，實有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第1 款不當

    動機及目的云云。然以：

　①原告於000 年00月0 日下午4 時35分許向北市勞檢處對被告

    申訴後，北市勞檢處係以同年月8 日北市勞檢職字第111603

    29302 號函予被告要求提供原告於111 年度在原工作處所執

    行職務遭不法侵害處理流程相關資料，被告則於同年月20日

    回覆北市勞檢處等情，有北市勞檢處勞工申訴案件紀錄表、

    被告111 年12月20日太管總管0000000 號函暨相關資料等在

    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5頁；本院卷乙三全卷），顯見於被告

    112 年12月7 日為系爭調職行為之際，北市勞檢處尚未函請

    被告提供相關資料，則被告最早於同年月8 日以後方悉原告

    向北市勞檢處申訴之情況下，單以原告申訴行為時點早於被

    告調職行為時間，遽謂被告係因原告申訴行為考量而予調任

    、具不當動機與目的，要屬率斷。

　②至原告所提現場主管在值勤交接簿黏貼文件之翻拍照片、LI

    NE對話紀錄擷圖（見本院卷第409 頁至第425 頁），全屬關

    於提供勞務相關事項（諸如請假、漏忘打卡或遲到之補救處

    理方式）、春節或選舉日排班及尾牙福利規範，與原告所載

    上情大相逕庭，至太子建設公司主管管理方式更與原告前述

    猶仍指摘早已確定之前案事件情形相悖；又北市勞動局111

    年9 月7 日案件查詢回覆擷圖、勞動部違反勞動法令事業單

    位（雇主）查詢系統結果（見本院卷第441 頁至第443 頁）

    ，至多僅有時間先後順序之巧合，原告於111 年12月1 日所

    為申訴顯與被告系爭調職行為毫無關聯，業有前揭客觀事實

    如上，原告未能提出系爭調職行為與其申訴間具相當因果關

    係之積極證據，是其此部分主張，礙難憑採。

　㈡被告所為不爭執事實所示寄送存證信函之行為，應生終止

    之效力，是系爭契約於112 年1 月18日時即依勞動基準法第

    12條第1 項第6 款事由終止：

　⒈按勞工有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 日，或1 個月內曠工達6 日

    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雇主依前項第1 款、第2 款

    及第4 款至第6 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

    ，30日內為之，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第2 項定

    有明文。

　⒉本件被告係以不爭執事實所示寄送存證信函行為，為依勞

    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意思表示之答辯，並有該

    112 年1 月17日台南東寧路存證號碼000008號郵局存證信函

    、收件回執等存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21 頁至第223 頁、第

    385 頁至第386 頁）。查被告系爭調職行為乃合法調動，業

    經本院詳予認定如上，原告卻至少自111 年12月12日起即未

    依被告指示先至被告臺北營業處報到，遑論至忠順大院為接

    待秘書工作直至112 年1 月18日被告終止之意思表示到達原

    告止之期間，乃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 日（且1 個月內曠工

    達6 日）情形，是被告以寄送此存證信函為終止系爭契約之

    意思表示，自屬有理，則系爭契約於112 年1 月18日即告終

    止，堪以認定。

　⒊被告法定代理人謝明汎雖曾於111 年12月15日在寄件人上記

    載自身姓名、蓋用被告大小章方式為不爭執事實所示寄送

    存證信函之行為，並有該日台南東寧路存證號碼000275號郵

    局存證信函在卷可徵（見本院卷第219 頁至第220 頁），但

    此行為非被告作為終止系爭契約意思表示之抗辯，伊亦自述

    係為避免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 條規定而再為不爭執事實

    所示終止之意思表示（見本院卷第265 頁），本院當毋庸

    就是否該存證信函即為代表被告、有無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

    第8 條，勞動基準法第74條規定適用等爭點予以論究，併予

    指明。

　㈢原告不得請求請求被告給付自111 年12月22日起至復職日前

    一日止之工資，但得請求自111 年12月至112 年1 月17日期

    間之勞工退休金提繳：

　⒈給付工資部分：原告自111 年12月12日起既無任何履行被告

    系爭調職行為後勞務給付之義務，依民法第487 條「僱用人

    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

    」規定之解釋以觀，其當不得請求此段期間勞務給付之對價

    即報酬，自不待言；至112 年1 月18日以後，因系爭契約業

    已終止，被告依系爭契約所負給付報酬之義務業已消弭，原

    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要屬無據。

　⒉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被告於僱用原告期間每月應提繳1,72

    8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等事實，如不爭執事實所載，則在系

    爭契約於112 年1 月18日因被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

    第6 款終止之意思表示到達原告以前，兩造間僱傭關係既仍

    繼續存在，被告當應持續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殆無疑義

    。參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2 年8 月11日保退五字第00000000

    280 號函暨原告勞退專戶明細所示（見本院卷第123 頁至第

    137 頁），被告於111 年12月僅為原告提繳1,210 元，112

    年1 月則全未提繳，是被告尚應提繳1,466 元至原告勞退專

    戶（計算式：【1,728 －1,210 】＋【1,728 × 17/31 】≒

    1,466 ，元以下四捨五入），應堪認定。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為系爭調職行為並無不法之處，但原告自

    111 年12月12日至112 年1 月17日期間，全未依被告系爭調

    職行為至忠順大院即新工作地點提供勞務，被告不僅不負給

    付報酬之義務，伊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規定於

    112 年1 月18日終止系爭契約，於法要無不合，但仍應於系

    爭契約存續期間（即至112 年1 月17日）補足提繳至原告勞

    退專戶之勞工退休金。從而，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

    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應提繳1,466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由，應予

    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

    法第44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就主文第1 項依職權宣告假

    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

    金額。此部分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然其聲

    請僅係促使法院為職權之發動，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

    。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

    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因本件被告獲絕大部分勝訴而僅就勞

    工退休金1,466 元部分敗訴，故依上述情形，依民事訴訟法

    第79條規定，命原告一造負擔訴訟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